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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奠國樑, HKID:                 , 完全反對這項修訂, 根本就係網終 23 條, 打壓二

次創作, 為了減小反對聲音而已. 二次創作絕對有他的存在價值, 支持網終自由. 

反對任何形式的打壓.  

 

 

--  

kvin  

 



立法會 CB(4)44/14-15(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2) 
 
 
 
本人(張家慧, HKID:                     ,   
反對這項修訂, 因為這是打壓二次創作及減小反對聲音. 二次創作絕應該支持, 支持網終自

由. 反對任何形式的打壓. 根本就係網終 23 條.  
 



立法會 CB(4)44/14-15(03)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3) 
 
 
 
本人莫發, HKID:                    , 反對這項修訂, 反對網終 23 條, 幫助政府打壓二次創作和反對聲

音. 二次創作也有他的創意, 應該支持. 網終自由, 不可作任何形式的打壓 



立法會 CB(4)44/14-15(04)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4) 
 
 
 
本人羅福娣, HKID:                     , 完全反對這項修訂, 這其實就係網終 23 條, 打壓二次創作以為

可以減小反對聲音. 亦想慢慢如大陸一般將所有反對派人仕聲聲封鎮/河蟹. 二次創作絕對有他的

存在價值, 支持網終自由. 反對任何形式的打壓 
 



立法會CB(4)44/14-15(0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5) 

 
致法案委員會： 
 
本人強烈反對此版權條例的通過。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

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權益。  
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人或民間的

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

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

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

事實。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

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不得不

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

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

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政府三個方案漏

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

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

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

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

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

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

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

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藝術家上 
NICOLE CHOW 
 



立法會CB(4)44/14-15(06)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6) 

 

致：《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潛在市場價值的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

方，特別 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

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

剝削、強奪、蹂躪、 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

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

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 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

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大

力支持 「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

「不作 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

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

涉及印刷、場租 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

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

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

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立法會CB(4)44/14-15(07)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7) 

 

 

你好  

本人對於貴會所訂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數項意見 

   

首先,貴會應否為二次創作之作品訂為豁免刑責。我本人認為應為二次創作之作

品訂為豁免刑責。因為二次創作也算是創作的一種，如果二次創作會涉及刑

責，恐怕會干預到創作人之創作甚至涉及白色恐怖。情怳十分嚴重。所以我本

人認為貴會應該為二次創作之作品訂為豁免刑責，以免引起公眾的恐慌及創作

人的反對。 

 

其次，如何為二次創作下定義。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二次創作是指戲仿以及

同人文化中的再創作，當中包括了仿作、改編、引用並加以發揮等創作模式。

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相反，二次創作是明

顯地以某作品／項目／角色為基調來改編、仿作或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

意味是很明顯的。二次創作並非抄襲現存作品，也不是剽竊別人的創意當成自

己的作品，而是明顯地，甚至刻意地，以某一或某些作品為焦點，將它重新演

繹出別的意義，瓦解原來的脈絡、系統，以創出新的抒發，甚至顛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C%A1%E5%89%B5%E4%BD%9C) 

而當中二次創作的例子包括許冠傑先生的打雀英雄傳等等。基於以上原因，我

本人認為二次創作的定義甚廣，蓋刮可定義為「一切有關於原作品的衍生作品

或其變化體」皆合是二次創作。 

 

以上都是本人的意見，希望有助貴會訂立更好的草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C%A1%E5%89%B5%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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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ree, stop trying to make Article 23 happen.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立法會CB(4)44/14-15(09)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09) 

 

Dear sir 

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要修訂 , 請參照<加拿大版權條例>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invite_s/bc10620140930.htm  

Regard 

Andy Cheung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invite_s/bc10620140930.htm�


立法會CB(4)44/14-15(10)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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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 我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原因如下： 

 

1. 傳播權利無限大，以牛刀殺民 

政府將所有傳播方式納入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

製。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 

2. 公平處理不公 

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舊曲新詞、

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他創作方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

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戲仿 」及「滑稽」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實在無

稽。因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所適

從。 

3. 開放式豁免唯一制衡網絡廿三的方法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UGC) 方
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聯盟曾多番引用

外國學者報告及邀請外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如何符合「三

步檢驗」，但仍不得要領。 

如政府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乎合「三步檢

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加拿大作出提訴，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

際公約。 

 

呼籲議員重新審議、仔細審議、補充政府方案的不足，尤其是加入 UGC 和其他更寬闊、

開放、彈性的豁免，保障市民創作、言論、表達及網絡自由。 

胡家欣 
 



立法會CB(4)44/14-15(1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1)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意見書 
 
 
致 法案委員會秘書 ： 
 
 
今時今日，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促成現在這個 「二次創作無處

不在」 
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都是充斥着二次創作。 
 
 
何謂二次創作？，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括文字、圖像、

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 
 
 
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色

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 
 
 
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

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

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 
 
 
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

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 
 
 
相反，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

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

網民。 
 
 
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

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 
 
 
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是不是唔係諮

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

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

準。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 
 



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 
 
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 
 
 
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

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

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 
 
 
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

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 
 
 
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好！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

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 
 
 
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

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

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

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

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

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香港小市民上 
 
2014 件 10 月 10 日 
 



立法會CB(4)44/14-15(1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2) 

有關 版權修訂條例  (網絡 23 條  ) 

 

致《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本人強烈反對這條條例 ： 

 

原因一：  因為非時事或非惡搞題材未能豁免，創作自由依然受壓  

原因二：  因新草案把戲仿、諷刺、滑稽、模仿、評論時事及「引用」等作品納入豁

免範圍。其中「引用」意指摘錄版權作品內容以提供資料以便溝通，包括電視或電

影對白截圖。法庭會以作品是否非牟利及是否影響原作潛在市場等因素，衡量有關

作品是否「公平處理」（fair dealing），若符合原則就可免除民事及刑事責任。  

至於非惡搞或時事題材的舊曲新詞或翻唱作品，則不獲豁免，版權人可作民事追究。

假若作品能夠取代原作而損害版權人利益，則有可能須負刑事責任。  

我個人覺得創作不應該受到限制和懲罰，這完全扼殺了香港獨有的自由創作空間，

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和自主，我不滿意草案只豁免時事題材，另倡議可效法加拿大，

把豁免範圍擴大至所有個人衍生用戶內容（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即以

個人用途發表的非牟利創作。  

 此致市民  

Suki Tao 

2014 年.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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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反對《2014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  
 
2.  要修訂  ,  請參照<加拿大版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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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

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

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

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

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

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僅限於

『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

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

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香港市民 蘇的朗 

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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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

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

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

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

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

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

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

歪理。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

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

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

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

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

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

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

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

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望當局正視以上意見，作出正確判斷，謝謝！ 

 

徐嘉儀 謹啟 

 



立法會CB(4)44/14-15(16)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6) 

 
 
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姓名:劉紹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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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案委員會：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

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

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

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

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

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

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

歪理。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

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

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希望貴會三思。謝謝！ 

 

Zero Lam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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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

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

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
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我無法接

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

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

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

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

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

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

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

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

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

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

貿「三步檢測」。雖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

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

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

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

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

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

去支持它站住腳。 
 

--  

Regards, 

 

MARTIN P.H. KIT 

INTERIOR DESIGN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fused is become the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Tel: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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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二次創作在沒有收取任何金錢,服務等利益 

是不會有問題. 

 



立法會CB(4)44/14-15(20)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20) 

 
 
有關處理戲仿作品的公眾諮詢   
4. 鑒於就《2011 年條例草案》進行商議期間，戲仿作品的 處理引起廣泛關

注，政府當局於 2013 年 7 月至 11 月進行公眾諮 詢，研究如何在充分照顧到現

實情況下，適當看待戲仿作品。 在諮詢文件中，政府當局就特別處理戲仿作品

提出 3 個方案：   
(a) 方案 1 �� 澄清：即是在法例中，強調應考慮有關 侵權行為是否對版權擁

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 損害，以及訂定相關因素，作為法庭裁定經濟損害 
幅度時的指引，藉此澄清《版權條例》內訂定的刑 事制裁條文(包括現有的"分
發罪行"及擬議的"傳播 罪行  
回應-戲仿作品亦是獨立創作, 理應擁有獨立版權, 唔應該視為侵權行為 
(b) 方案 2 �� 刑事豁免：即是訂定刑事豁免，指明把 戲仿作品排除於現有"分
發"及擬議的"傳播"罪行之 外。只要符合有關條文指明的豁免條件，發布戲仿 
作品便不會招致相關條文下的刑事法律責任。   
回應-戲仿作品擁有者將自己作品發佈時, 已知作品有被分發及傳播的可能性, 發
佈行為等同同意他人將其作品分發及傳播, 他人分發和傳播作品唔應該視為侵權

行為和罪行 
(c) 方案 3 �� 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即是根據澳洲、 加拿大和英國的經驗或方

法，就戲仿作品訂定公平 處理的版權豁免。根據這方案，如符合獲得豁免的條

件，分發和傳播戲仿作品皆不會招致民事或刑事 法律責任。  
回應-戲仿作品亦是獨立個體創作, 理應獲版權豁免, 無需定立豁免的條件 
 
Leung Yat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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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委員會: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法變

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進行

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

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

圈地霸佔。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

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

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

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

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

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

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版權條

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佬」。 

 

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

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

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

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

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有心網絡人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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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

行會成員下台。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

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

「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

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

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

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

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

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

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

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

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

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

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

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

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

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

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



行會成員下台。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

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

「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

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

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身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

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

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

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人資料的無良

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心的

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

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

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人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

很充份。結果若有人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政府

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

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

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

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

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

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

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

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

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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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

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

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公

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

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

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

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

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

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

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

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

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

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

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

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

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

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

間。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

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

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

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

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

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

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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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法例的

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我歡迎

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

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

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

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

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

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

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

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

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

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

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

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

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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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

任，即使不入獄，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

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

保護。填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

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

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

的罪犯。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雖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

慧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

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

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

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

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

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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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2. 如要修訂 , 請參照<加拿大版權條例>, 豁免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 
除了保障版權人，亦要考慮到用戶使用權(user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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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

「會令分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

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

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

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

可謂眾所周知。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

條例的相關條文。考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

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

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

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

《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

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

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

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

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

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

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

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當然會造成寒

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不會有寒蟬效

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民間提出的第四方

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

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

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

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

「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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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

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2011 年版權修訂草

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

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

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

「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

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

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

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我支持「同人方案」，亦

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

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

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

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

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

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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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 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 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

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 管理

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

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

內把 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

除了逼迫服務提 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

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

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 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

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

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 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

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

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 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

消失。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

權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 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

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

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 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

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

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 理由抗拒只保障了

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Ronald Ch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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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

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版權商家聲稱他們

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

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

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

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

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

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

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

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

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

麼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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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香港法案委員會,  

 

有關其[網絡廿三條]之立法, 本人表明完全反對。理由如下: 

•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

定，實在很難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

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

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

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

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

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

「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

基本保障。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

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

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

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

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

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

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

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

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

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

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

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

約爲藉口，拒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

誤，就是別有用心。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

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

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

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

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政府三

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

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

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



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

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

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

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

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

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

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

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

「版權收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

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

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

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

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我要求監管版權收

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

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

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

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

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

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

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

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

(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

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

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

「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知，任何議

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

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

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

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

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

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

「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

腳。 

 

Best Regards,  

Asin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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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

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

間去打擊異見者。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

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

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

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

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危機比第一

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

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

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

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

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

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

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

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再者，在

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

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

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我提

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

“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

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

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

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

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

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

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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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

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

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

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

仿、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

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

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

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

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我強烈支持「UGC方案」，「UGC方案」的豁免
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把「UGC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
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

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

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

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

合公義權利的「UGC方案」！  
 
 
WONG MAN FUNG 上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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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

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

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

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

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

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

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

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奸商為了

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

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

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

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

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

蹂躪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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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

圈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

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

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

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版權惡法修訂

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

（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

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

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

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

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

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

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

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

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

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

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

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

容易會消失。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

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

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

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

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

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

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

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

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

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

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

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

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

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

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



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

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

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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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

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

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

去打擊異見者。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

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慮到是次諮詢後

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

粹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

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

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

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

去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

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

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更何況，

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

「第二方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

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

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鬼在細

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

間創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

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

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不會

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

權利？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

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

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

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



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

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

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

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

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

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

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

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

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

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

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版權商

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

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

門。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

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這

「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

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

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

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好！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

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

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

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

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

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

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

間。 

 

陳韋諾上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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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常強烈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鄭碧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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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

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

「《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

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

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

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

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

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

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

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

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

保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

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

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

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

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

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

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

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

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我們

感到擔憂。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

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

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

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

「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

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界定！另外，公

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

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

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

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

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

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支持自由創作！拒絕版權既得利益者呃殺創意！ 
 
市民 
鄧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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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

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要求監管版權收

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

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

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

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

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

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

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

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

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

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

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

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

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

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

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

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

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

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

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

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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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

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

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

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

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

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

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

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

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

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

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

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

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

(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

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

謂的世貿「三步檢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

免，符合第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

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

「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

法權益」之規定。 

  

香港市民 

周陞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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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  
 
 
我認為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滋事罪，是限制

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

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

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對新聞作出自我審查。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後

覺」。大部份報章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

不放，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忍光

升官。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

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

功能。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

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

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

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

消！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

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

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

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

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

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希望立法會能夠充分考慮修訂版權條例的必要性，以及條例修訂後對市民自由發言權的利弊。 
 
此致 
香港市民 
盧子𤧣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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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

創作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

港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

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

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

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

人都有權使用。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

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

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

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

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

好有分別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

時，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

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

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

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

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

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

版權法諮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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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

長張錦輝在2012 年1月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
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

部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

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

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

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

司簽約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

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

本末倒置，官商勾結！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

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

刑。再者，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

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

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

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

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

法律狹縫 (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Youtube 上，並不乎合
「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
方案修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

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

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

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

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

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

並不公平。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

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

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

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UGC，
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

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

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

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

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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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的民調

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會成

員下台。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

「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

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

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

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

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

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

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

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

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

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

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

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

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

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

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

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

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

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市民 

YC CHAN 

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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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

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

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

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

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

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

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

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
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

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

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

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

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

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

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

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

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

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

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

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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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市民，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此條例絕對侵犯市

民的網絡自由，要修訂 , 請參照<加拿大版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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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

圈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

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

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

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版權奸商提出

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範圍比政府

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很多創作

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

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

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

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關於創作的

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

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

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

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

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

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

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

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

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

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

「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

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

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

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

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

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

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

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

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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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 
 

                就《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本人有下列意見: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

產，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

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

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

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

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

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

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 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

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

詞人授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被罰。若

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

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

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

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

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

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

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

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

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版權惡法

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



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

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

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

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

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

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

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

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

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

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

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

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

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

很容易會消失。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

案」，即「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

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

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

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

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

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此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市民 Mr. Lam 



立法會CB(4)44/14-15(5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51)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滋事

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如減少新聞

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

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

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

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

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

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

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

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

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

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

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

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支持

「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

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

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

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

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

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立法會CB(4)44/14-15(5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52) 

 

 

敬啟者：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的民調

不合格， 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會成

員下台。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

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

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

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

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

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

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民間

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

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

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

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

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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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Madam,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

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

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  

 

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

劣行爲。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

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

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

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

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

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 

 

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

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

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

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 

 

Regards, 

John Hui 

 



立法會CB(4)44/14-15(54)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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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啓者︰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

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

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

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

「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民間提出的

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

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

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

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

「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長還在

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人」

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

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

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

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

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

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

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

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

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

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

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 

 

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

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

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

「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

修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

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

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

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

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

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

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



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

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

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

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

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

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

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敬啓者︰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

步檢測」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

業、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

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

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

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

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歪理。我支持「同人

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

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

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

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

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

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

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

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

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

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

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

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 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

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

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

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

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

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

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



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

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

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

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

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

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

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

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

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

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

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 

 

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然有

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

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

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

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

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

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

「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市民 

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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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案委員會秘書: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

實在很難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執行公

平處理而不以公平使用保障創作自由！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

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

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就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

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

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

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奸商為了

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

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

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

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

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

蹂躪創作空間。 

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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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

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

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

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

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

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

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

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

可全面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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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

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

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

皆見的客觀事實。「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

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

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

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

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

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好！我提出

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

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

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

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

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

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

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

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此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市民程先生上 

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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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現

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

「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

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
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

「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

障。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
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 到底實質金
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
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
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 ,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
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 ,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
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 ,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
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  高官僭建 ,囤地 ,警方發表黑
影論 ,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 ,反映現今政府誠
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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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

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

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

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

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我提出撤回諮詢

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

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

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

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

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
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

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

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

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此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市民程先生上 
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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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滋事

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如減少新聞

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

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

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

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

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

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

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

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

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

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

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

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

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

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

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

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

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

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

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

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

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

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

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

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

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

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

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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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本人認為進一步澄清一般侵犯版權的刑事責任為不必要 

 

基於網路上的言論自由不應該受到約束 

同時現時法例足以提供版權保護而並未有貿易因此而蒙受損失 

 

故本人認為政府需要更新版權制度的理據不足 

及對此制度更新提出反對 

 

Kin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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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認為今次《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內容含糊不清及有誤解二次創作的意思，原因如下: 
 
二次創作或戲仿是否已轉化其實是很主觀的判斷，實在很難界是否沒有侵犯原創者的利益。加上二次創作

是民間很普遍的文化，例如舊曲新詞，翻唱，改圖，臨摹等，是在原創上進行延伸的創作。不論是用來諷

刺時弊，或是抒發情感，又或者是用於大眾學習（不一定規限於學生）等，是民間流行的一種文化。香港

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這草案完成扭曲二次創作的意思，並把市民大眾可享有的權利變成一種犯法的行

為，或者需要用很多錢買版權才可以享有。難道法律已經變成權貴的玩意？還是用來分化社會，加深彼此

的矛盾？ 
 
二次創作是近年民間用來表達對政府的手法，這草案不禁令人擔心政府表面上以保障原創者利益，實質是

打壓言論自由。在這個民怨四起的時候去收緊市民抒發情感的渠道，真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 
 
此外，二次創作多是在網上平台免費公開，並非作商業用途，而且有別於原創，又何來會侵犯原創者利

益？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處理也不會列為犯法，為何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要修例處理呢？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而政府所提出的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本人希望政府能接

受民間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若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並非眞正盜版侵

權，可不受法例監管，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 
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保障民間的創作空間。 
 
第一方案只是澄清和解釋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不是對有問題的條文作修改。何不換上能客觀判斷到

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不用大費周章去澄清解釋一番呢？ 
 
第二方案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前提是它無帶來超乎輕微的損害。這方案與第一方案沒分別，何謂超乎

輕微的損害？輕微的定義是什麼？金額是多少才屬於輕微？免受刑責但可民事索償，這根本是偏私版權"
收數人"。試問一個普通市民享受應有權利和文化，為何要被追討賠償？ 
 
第三方案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而二次

創作包含的範圍不單止這四類作品。其他豁免範圍以外的作品卻不包括在此次諮詢內。難道要分開多次修

例和諮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

言論及創作自由。如今政府在反對聲音仍很多的時候又再推出草案，究竟政府是否有了解過上次被反對的

原因？ 
 
謝謝！  
 
Ye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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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本人特此致函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如需修訂，請加入「User generated 
content 衍生豁免」，保障二次創作自由。 
 
市民 張偉健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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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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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致有關官員上： 
 
本人想就《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提出以下意見： 
 
    在損害性分發罪行和擬議的損害性傳播罪行的刑事責任關於“超乎輕微

的經濟損害” 及 "經濟損害" 的描述，本人不相信能保障網民的言論自由，因為

它在於澄清所有被指為侵權作品的刑事責任，不限定於某種作品時，並不保障

不會被版權持有人追討懷疑侵權人仕時被濫用。 
 
    我認為網民受限於現行《版權條例》第 II 部的第 III 分部列有共超過 
60 項條文，訂明如屬允許作為(如為研究、私人研習、教育、批評、評論和報

導時事的目的)，可合理使用他人的版權作品，已經足夠保障版權持有人的權

利，並已經大大限制市民以個人興趣，分享興趣時的合理使用版權作品的自

由。我建議政府應該修改這些條例以更大範圍地保障表達自由本身，同時有助

促進和傳播知識，鼓勵創意。 
 
市民 
李家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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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 (  修訂 )  條例草案》意見書 
 
 
 
 

本人反對 2014  年版權條例草案的所有修訂。現行的版權條例已足夠保障本港版 
權擁有人。因此, 本人建議沿用現行的版權條例, 不作任何修訂。本人亦建議將 
來的咨詢文件使用市民能明白的言詞,  否則令人懷疑你的動機。 
 
Pearl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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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

詢？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

失更小都可告?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

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

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

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

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

好有分別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

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

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

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

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

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

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

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

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

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

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

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

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

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

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

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

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

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

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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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此修改 

希望政府能參照其他文明國家的條例作出修正。例如加拿大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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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

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

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

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

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

「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我

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

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

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

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

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

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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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這其實等於

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

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

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

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是否

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

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

外的聲音？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

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

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

看不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

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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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Madam,  

 

I am writing in respond to the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It is noticed that the rationale behind such amendment is for better IP protectio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ort has mentioned that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raised its concern 

about the IP protection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report is also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no escalation of such concern. It is also no sign and need to have such amendment at this 

moment. 

 

As Chief Executive CY Leung has stres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industry 

in Hong Kong, such amendment can seriously hamper the effectiveness of it, at least in the 

"appearance" perspective.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define what is "offending" and what is 

"copying" . Obviously this will bring more disputes to Hong Kong, which is already 

having a lot of disputes already. 

 

The freedom and openness of the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an advantage over many 

other countries, even comparing with US. Why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make us in a 

worse position? 

 

Best Regards, 

HK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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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WONG TAK TSUN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

署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

工作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

留起一部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

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

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

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

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

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

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

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背。可是，法

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用，二

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

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

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

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

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

是歪理。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

步檢測」。雖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

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

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

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

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

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

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

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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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本人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模仿、評論

時事和引用有下列意見 

 

1. 由於戲仿有太多灰色地帶, 立法會浪費資源去修例及令人容易誤墮犯法圈子 

 

2. 由於戲仿有太多灰色地帶, 容易變成胡亂控告用私工具 

 

3. 破壞香港創作空間, 導致人材流失 

 

4. 同人漫畫創作是抄襲別人漫畫創作之角色再自行推出商品出售, 版權(修訂)條

例可能扼殺發展空間 

 

5. 有機會成為政治工貝, 將創作諷刺時弊之作品定為犯法 

 

此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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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本人反對： 

  

反對：第 39A.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引錄如下： 

(1) 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某作品，不屬侵犯該作品

的任何版權。第 20 條《2014 年版權 ( 修訂 ) 條例草案》 (2) 在裁定處理作品是

否第 (1) 款所指的公平處理時，法院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並尤其須考

慮—— 

(a)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

否屬商業性質； 

(b) 該作品的性質； 

(c) 相對於該作品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及 

(d)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反對：第 241. 批評、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論時事，引錄如下： 

(4) 在裁定處理表演或錄製品是否第 (1)、(2)(b) 或 (3) 款所指的公平處理時，法

院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並尤其須考慮—— 

(a)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

否屬商業性質； 

(b) 該表演或錄製品的性質； 

(c) 相對於該表演或錄製品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及 

(d) 該項處理對該表演或錄製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反對：第 241A. 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引錄如下： 

(2) 在裁定處理表演或錄製品是否第 (1) 款所指的公平處理時，法院須考慮有關

個案的整體情況，並尤其須考慮—— 

(a)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

否屬商業性質； 

(b) 該表演或錄製品的性質； 

(c) 相對於該表演或錄製品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及 

(d) 該項處理對該表演或錄製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反對原因： 

本人認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作品的函蓋面太大，坊間很多商

業式非商業的此等作品，都可以成為此條的範圍。此條會嚴重威脅創作空間，

製造不必要的刑責恐懼，扼殺二次創作自由。因此，本人認為，上述各條屬不

必要，必須予以取消。 

  

本人且認為，政府只需針對原作品之侵權修例，惟需豁免非牟利或非在業務/貿

易過程中發布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民事和刑事責任。 

  

香港市民 

B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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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秘書, 你好! 本人姓萬,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

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

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及 基本法第三十四條 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

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香港人應享有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 所以反對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作出不合理的限制。 
 
 
 
萬小姐 
2014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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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c_106_13@legco.gov.hk 

Dear Sirs 

有關是次「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本人首先表示非常不滿！當局竟

然在 3 個月的咨詢期內，廣告宣傳欠奉，根本沒有讓公眾有足夠的參

與和討論！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

創作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

港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

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

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

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

人都有權使用。 

 

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

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

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

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

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

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

（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

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 

 

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 



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

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

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

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

奸商乘虛而入； 

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

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

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 

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

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

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

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

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 

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

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
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Regards 

Tim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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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公聽會意見書 
 

John Liu 

2014-10-14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 
上的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 
的翻譯權、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 
政 府以所謂國際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 
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 
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 
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 源，以 
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現時版權人 
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 
的法律狹縫(例 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 
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 
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 
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 
免戲仿方案仍是 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 
仿、引用等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 
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 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 
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 
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 業出身的 
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到擔憂。在港府公眾諮 
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 
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 
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 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 
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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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

枝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

益，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

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

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

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

「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

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

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

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版權奸

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

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

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

一部份而不是圖利，其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

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

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

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

文化上，根本是歪理。最後，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

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

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

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權保

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

過國際公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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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你好，記得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保留二次創作，等於維

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

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如何談創意工業？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沒有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這只是黑箱作

業，龍門亂搬。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

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式惡搞」創

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

「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其更優勝。 
  民間的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只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

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

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

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

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

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

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了。政府聲稱二次

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

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

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因果顛倒：「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同一道理，現時

所有法律根本不用修訂。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

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

（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

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

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

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

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

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

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今時今日，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

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

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遭受侵犯。所以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

是版權法例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創作人在現行制度

下，被逼面對不公平又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

方案」（UGC 方案）。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作商業貿易營運，即非眞正盜版侵權，而

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關注聯盟亦曾指出，此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

制，仿傚加拿大做法，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謝謝。 
  
 
香港永久性居民上 
二Ｏ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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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
這 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
作，都充斥 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
正的創作自由， 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草案中新增安 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
似侵權物，未審先判 
，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應以「通知與通
知」機制 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
聯盟提出的「 UGC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
運，並非眞正盜版侵 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 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
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 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
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 案應與政府現時的
豁免內容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 法加拿大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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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 Madam,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

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

權(修訂)條例草案》，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

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

「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小地給予市民有限度的豁免，

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

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

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

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

經濟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

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我歡迎

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

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

仿」及引用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

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

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

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民

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

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

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

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

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

公義可言？ 

Best Regards,  
Mark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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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也好，概念也好，都

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諮詢文件的用詞是

「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

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

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
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

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

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

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

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

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

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

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

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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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尊重言論自由 
反對網絡23條！ 
請勿打壓香港人的地位及創意！ 
這條條例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請正視香港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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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

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

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2014 修訂（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

引用）豁免限制多，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

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

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

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最後，如果

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組

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訂了

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

權保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

際公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

就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

豁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

技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



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

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

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

「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

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

「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

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

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

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

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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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

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

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

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2014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

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

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

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

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法諮

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港府和立法會當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UGC 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

準，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網民的合理要求。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

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

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版權商

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

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

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

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

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

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

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

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

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

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

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

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

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

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現時，特首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由民望如此低的政府修訂本條例，令人覺得有「以版

權之名，行打壓之實」的嫌疑。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界各地開始以只需符合

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二次創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

他類型的創作形式，然後才去創作。在此對政府提出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內未有加入「個人用戶衍

生內容」豁免表示極度遺憾。我反對網絡廿三，支持「衍生內容」豁免。同時，亦呼籲議員重新審議、仔細審議、

補充政府方案的不足，尤其是加入UGC和其他更寬闊、開放、彈性的豁免，保障市民創作、言論、表達及網絡

自由。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

自由。我反對《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

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恩小惠地給予市民有限度

的豁免，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

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

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

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

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舊曲新詞、Cover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他

創作方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戲仿」及「滑稽」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

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

更會令市民無所適從。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

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

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

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

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

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

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

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

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

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

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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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

「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

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

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

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

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差別很大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

「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

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

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

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

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

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

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tweet this!plurk this!FB this!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

「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

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

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

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

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差別很大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

「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

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

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

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

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



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

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from 一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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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你好，記得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保留二次

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保障二次創作，

最基本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

間，如何談創意工業？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沒有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

針，這只是黑箱作業，龍門亂搬。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

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版權商方案僅

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

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

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其更優勝。 

  民間的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只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定有漏網

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

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

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

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

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

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

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

傳甚麼鼓勵創意了。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

了版權法圈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

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

豁免中，而非因果顛倒：「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同一道理，現

時所有法律根本不用修訂。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

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

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

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

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

關組織施以懲處。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

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

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

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

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今時今日，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

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

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遭受侵犯。

所以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的責任。可是當局對

此問題一直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不

公平又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

方案」（UGC 方案）。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作商業貿易營運，即非眞正

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關注聯盟亦曾指出，此方案應與政府的

「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仿傚加拿大做法，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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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意見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

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

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

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

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

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

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

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

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

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

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

作，蹂躪創作空間。 
 
此致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市民 
Winston 謹啟 
 
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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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

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

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

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

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

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

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

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

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我

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案」。這

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

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

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

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

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KK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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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意見:  
 
1.  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2.  請跟隨《加拿大。版權條例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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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秘書台鑒： 

  

您好！ 

本人就《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以下意見：-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任何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創作人而不是保障收取高昂

版權費的人。而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這是我

決不接受的。 

  

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案"，此乃保障民間二次創

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

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 

  

香港若貴為國際大都會，若儘顯出文化創作的自由，民間二次創作者不應該受

到任何掣肘。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

怖，版權奸商亦不代表我們。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從來沒有版權商家把民

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事實是因爲在石頭跟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

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

只能屈服！ 

  

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然有人

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但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

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

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

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

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

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

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謝謝! 

  

黃小姐 

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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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

權署署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

版權工作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

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

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

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

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

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

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2014 年版權修

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之

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

幾種作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

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

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

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

罪犯。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

「版權收數佬」。政府所提出草案，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本人決

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

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

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

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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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

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

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 

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

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

都可告? 

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

在很難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

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 

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

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

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

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

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

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

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

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

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

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

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

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 

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

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

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

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

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

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

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

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

罪。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

其度身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

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

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

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

中的創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

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 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

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

《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

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



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

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

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

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

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

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

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

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

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

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

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

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

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

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

網站作結， 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

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

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

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夏

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

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

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

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

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

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

我們冤枉他們？！ 

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

具之一,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

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

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

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

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 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不作全面咨詢，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

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

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

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

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

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 

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 

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

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



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

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

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

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

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 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

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

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

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

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

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

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

例。 

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

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

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

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

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

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

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

簽約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

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

末倒置，官商勾結！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

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

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

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

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

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

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

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

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

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

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

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 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



也好，概念也好，都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

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 

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

本（包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

創作。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

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

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

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

式。 

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

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

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

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 

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

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

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

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

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 

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

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

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

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

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

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

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

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

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 

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

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

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

蠶蝕。 

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

上的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

譯權、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

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對民間應有權

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 

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

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

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

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 

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



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

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

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

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

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

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

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

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

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

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

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 

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

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

都可告? 

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

在很難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

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 

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

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

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

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

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

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

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

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

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

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

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

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 

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

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

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

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

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

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

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

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

罪。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

其度身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

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



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

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

中的創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

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 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

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

《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

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

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

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

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

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

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

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

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

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

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

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

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

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

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

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

網站作結， 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

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

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

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夏

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

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

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

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

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

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

我們冤枉他們？！ 

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

具之一,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

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

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

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

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 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不作全面咨詢，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

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

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

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

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

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 

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 

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

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

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

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

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

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

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 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

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

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

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

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

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

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

例。 

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

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

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

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

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

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

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

簽約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

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

末倒置，官商勾結！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

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

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

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

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

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



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

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

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

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

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

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 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

也好，概念也好，都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

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 

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

本（包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

創作。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

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

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

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

式。 

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

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

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

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 

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

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

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

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

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 

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

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

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

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

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

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

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

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

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 

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

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

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

蠶蝕。 

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

上的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



譯權、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

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對民間應有權

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 

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

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

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

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 

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

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

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

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

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

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

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

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

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

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

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

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 

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

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

都可告? 

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

在很難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

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 

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

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

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

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

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

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

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

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

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

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

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

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 

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

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

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



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

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

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

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

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

罪。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

其度身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

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

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

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

中的創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

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 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

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

《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

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

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

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

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

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

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

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

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

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

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

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

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

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

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

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

網站作結， 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

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

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

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夏

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

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

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

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

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

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



我們冤枉他們？！ 

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

具之一,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

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

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

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

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 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不作全面咨詢，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

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

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

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

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

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 

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 

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

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

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

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

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

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

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 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

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

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

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

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

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

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

例。 

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

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

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

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

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

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

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

簽約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

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

末倒置，官商勾結！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

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

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

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

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

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

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

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

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

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

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

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 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

也好，概念也好，都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

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 

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

本（包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

創作。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

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

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

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

式。 

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

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

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

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 

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

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

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

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

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 

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

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

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

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

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

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



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

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

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 

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

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

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

蠶蝕。 

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

上的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

譯權、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

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對民間應有權

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 

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

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

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

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 

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

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

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

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

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

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

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

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

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

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

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

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 

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

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

都可告? 

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

在很難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

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 

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

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

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

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

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

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

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

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



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

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

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

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 

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

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

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

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

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

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

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

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

罪。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

其度身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

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

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

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

中的創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

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 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

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

《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

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

必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

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

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

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

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

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

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

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

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

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

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

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

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

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

網站作結， 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

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



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

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夏

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

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

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

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

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

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

我們冤枉他們？！ 

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

具之一,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

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

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

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

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 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不作全面咨詢，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

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

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

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

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

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 

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 

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

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

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

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

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

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

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 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

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

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

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

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

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

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

例。 

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

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

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

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



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

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

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

簽約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

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

末倒置，官商勾結！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

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

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

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

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

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

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

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

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

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

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

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 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

也好，概念也好，都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

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 

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

本（包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

創作。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

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

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

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

式。 

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

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

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

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 

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

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

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



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

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 

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

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

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

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

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

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

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

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

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 

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

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

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

蠶蝕。 

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

上的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

譯權、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

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對民間應有權

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 

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

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

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

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 

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

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

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

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

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

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

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

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

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

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 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

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

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

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

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

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

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

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

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

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

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 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

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

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

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

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

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

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

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

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

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

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

（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

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

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

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

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

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

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 

 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

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

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

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

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

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

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

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

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

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

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

根本是歪理。 

 我反對第 1,2 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

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

（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

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

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



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

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

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

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 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

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

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

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

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

「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

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

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

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

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

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

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

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

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 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

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

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

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

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

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

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

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 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

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

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

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

「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

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

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

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 

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

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

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

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



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

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

方案」也比它好！ 

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

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

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

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

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

費表演的取消！ 

 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

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

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

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

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

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

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 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

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 

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

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

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

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

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

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 

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

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

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

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

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

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

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 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

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

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

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

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

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 

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

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

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

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

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



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

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

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

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

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

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

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

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 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

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

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

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

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

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

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

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

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

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

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 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

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

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

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

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

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

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

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

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

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

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

（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

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

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

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

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

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

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 

 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

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

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



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

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

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

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

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

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

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

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

根本是歪理。 

 我反對第 1,2 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

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

（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

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

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

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

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

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

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 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

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

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

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

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

「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

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

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

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

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

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

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

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

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 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

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

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

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

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

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

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

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 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

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

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

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

「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

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

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

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 

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

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

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

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

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

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

方案」也比它好！ 

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

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

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

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

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

費表演的取消！ 

 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

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

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

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

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

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

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 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

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 

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

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

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

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

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

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 

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

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

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

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



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

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

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 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

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

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

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

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

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 

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

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

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

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

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

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

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

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

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

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

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

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

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 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

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

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

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

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

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

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

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

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

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

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 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

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

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

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

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

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

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

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



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

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

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

（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

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

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

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

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

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

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 

 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

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

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

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

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

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

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

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

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

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

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

根本是歪理。 

 我反對第 1,2 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

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

（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

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

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

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

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

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

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 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

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

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

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

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

「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

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

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

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

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



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

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

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

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 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

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

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

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

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

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

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

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 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

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

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

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

「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

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

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

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 

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

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

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

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

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

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

方案」也比它好！ 

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

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

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

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

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

費表演的取消！ 

 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

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

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

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



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

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

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 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

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 

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

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

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

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

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

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 

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

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

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

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

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

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

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 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

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

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

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

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

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 

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

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

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

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

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

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

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

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

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

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

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

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

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 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

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

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

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

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



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

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

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

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

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

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 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

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

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

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

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

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

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

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

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

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

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

（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

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

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

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

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

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

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 

 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

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

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

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

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

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

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

部份而不是圖利，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

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

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

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

根本是歪理。 

 我反對第 1,2 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

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

（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

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



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

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

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

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

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 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

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

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

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

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

「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

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

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

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

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

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

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

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

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 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

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

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

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

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

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

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

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

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 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

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

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

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

「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

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

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

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 

 「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

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

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



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

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

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

方案」也比它好！ 

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

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

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

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

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

費表演的取消！ 

 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

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

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

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

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

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

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

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 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

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 

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

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

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

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

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

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 

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

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

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

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

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

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

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 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

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

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

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

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

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 

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

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

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

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

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

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

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

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

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

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

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

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

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

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

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

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

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

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

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

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

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

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

「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

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

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

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

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 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

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

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

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

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

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

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

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

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 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

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

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

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

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

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



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

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

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

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

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

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

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

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

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

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

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

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

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

躪創作空間。 

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

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

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

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

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

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

的做法。 

 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

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

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

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

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

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

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

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

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

「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



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

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

合法權益」之規定。 

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

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

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

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

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

「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

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

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

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

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

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

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

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

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

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

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

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

「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

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

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

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

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

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

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

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

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

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

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

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

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

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

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

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

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

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



「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

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

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

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

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 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

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

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

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

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

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

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

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

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 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

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

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

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

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

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

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

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

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

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

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

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

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

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

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

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



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

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

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

躪創作空間。 

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

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

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

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

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

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

的做法。 

 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

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

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

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

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

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

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

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

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

「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

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

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

合法權益」之規定。 

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

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

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

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

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

「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

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

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

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

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

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

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

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

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

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



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

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

「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

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

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

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

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

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

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

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

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

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

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

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

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

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

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

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

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

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

「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

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

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

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

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 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

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

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

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

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

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

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

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

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 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

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

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

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



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

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

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

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

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

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

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

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

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

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

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

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

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

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

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

躪創作空間。 

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

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

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

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

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

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

的做法。 

 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

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

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

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

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

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

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

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

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

「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

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

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

合法權益」之規定。 

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

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

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

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

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

「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

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

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

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

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

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

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

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

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

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

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

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

「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

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

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

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

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

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

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

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

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

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

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

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

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

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

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

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



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

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

「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

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

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

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

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 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

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

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

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

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

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

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

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

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 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

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

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

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

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

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

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

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

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

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

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

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

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

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

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

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

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

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

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

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

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

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

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

躪創作空間。 

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

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

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

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

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

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

的做法。 

 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

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

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

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

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

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

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

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

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

「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

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

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

合法權益」之規定。 

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

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

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

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

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

「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

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

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

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

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

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

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

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

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

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

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

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

「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

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

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

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

仿、諷刺、滑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

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

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

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

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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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

法的精神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

著作及發明有時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

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

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

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

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

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有多。而

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開

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

電子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UGC) 方能有足夠彈

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如政府

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符

合「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加拿大作

出提訴，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

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

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

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

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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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 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上的取代 把它們民間使用豁免 並

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 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 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

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 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 拒絕對民

間應有權利的豁免 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 就是別有用心 政府又不是版權擁有

人 怎可以代擁有人決定 作品以什麼方式流通及流行 

 

即使內地政府正在大力推廣的 Kylin OS 為商業軟件並違反 GPL 你們也不會主動

調查 Kylin OS 在香港的應用 

 

這情的條例令社會失去公義 官可侵權謀利 民不能唱歌繪畫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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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公聽會意見書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所有

創作人，我個人認為不能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從而不受惡法監管。

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才能與世界接軌的舉動。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

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 

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刺」、「滑稽」、「模

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

公平。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 

我支持「UGC 方案」的原因，是因為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眾所

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

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

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

利害衝突嗎？加拿大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 UGC 立法，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

奪戰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以證明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

言論，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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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本人認為新修訂之《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以下問題︰ 

  

  針對第 14 條，「建議新增公平處理豁免以涵蓋 (a) 為戲仿、諷刺、營

造滑稽或模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某版權作品(條例草案第 19 及 76 條)7；(b) 為評

論時事的目的而公平處理某表演或錄製品(條例草案第 18 及 75 條)； 及(c) 為批

評、評論或其他目的而引用某版權作品(條例草案第 18 及 75 條)。」以上修定限

制了二次創作的自由度，創作人只能在以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作目的

下，才能創作，扼殺了創意及自由度。此外，只能以評論時事及批評為目的，

否定了純幽默或其他主題作品的重要性。 

  

  針對第 15 條，以下情況將不獲豁免，「上載認真演繹他人版權作品的

表演(如演唱他人歌曲， 當中有些改動原作的歌詞， 有些則沒有)， 這些表演或

許更接近純粹抒發個人情感或展示才藝」及「未經授權而上載含有一定的原創

元素或轉化效果的翻譯和改編作品。」。以上修定，把二次創作局限於「滑

稽、玩笑、諷刺」等性質，有扼殺創意之嫌。 

  

  現行草案非但不足以保障（原創及二創）著作人權利，又無助擴闊使用者

權利以推動文創發展的可能性，期望能重新檢視現行草案，取消推行版權(修訂)

條例，以便營造有利於文創生態發展的環境。 

  

Candace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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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面豁免二次創作 

 

姓名: Yip Wai Shun 

ID number:  

日期: 14-10-2014 

電郵:  

地址:  

 

意見如下: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術

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

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

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

修訂。2014 修訂（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豁免限制多，

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

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

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

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

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

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

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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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限

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第一，

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

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

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有多。而加拿大

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開放式豁免並非新

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

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

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

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

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最後，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

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

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

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權保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

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際公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

他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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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

商業的 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

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

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

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

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是「目

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解釋，其真正的意

義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 之作品發佈」，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

差別很大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

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

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 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

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

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 測。在低限度

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

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

常生活中 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

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

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 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

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

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 達自由、創作

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

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

表達 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

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

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 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  當 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實只是製

造更多問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

條版權修訂再作咨詢。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

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

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即

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

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草案中新增安

http://slot.miario.com/machines/95928
http://slot.miario.com/machines/95928


全港規 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權物，

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

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 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我認為

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

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 擁有人的刑事及

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二 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

的文本（包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

延伸的創作。作品可以是對原 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

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

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再加以發 展，它的引用

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

和表達方式。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

益。政府 試圖以創作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

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 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

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

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 民，更對法庭

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

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

合市民所 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

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

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 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

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

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 鬼話了。 

•  政 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

「會令分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

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這說 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

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

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 學術界中可謂

眾所周知。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

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

稽」、 「模仿」及引用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



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

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 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

「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

障。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

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

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

易 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

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  香 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

向版權持有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

有如施捨給乞兒一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 我也有硬道理」。

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

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

等同 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

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

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

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 以

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

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

法中。「同人方案」 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

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

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 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

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

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 版

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  政 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

漠視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

作，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 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

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

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 列於自己的網站

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

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

規管的 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

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

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 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



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

人『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 麼

這保護是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

保障二次創作者的言論自由？！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

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 益。政府試圖以創作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

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多元原則，並不能維

持合理平衡。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 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

人而非「版權收數佬」。政府所提出草案，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

本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

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

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

方 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  二 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修

訂？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

失更小都可告?2014 修訂 （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

豁免限制多，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

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 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

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

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 

外的聲音？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

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

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

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

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 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

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

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 情

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

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我 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

並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粗 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

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

（communication）」，只小恩小惠地給予 市民有限度的豁免，而有關

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

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 的



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

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

復加張署長大力推 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

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

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

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

版權商家已 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

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

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

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

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

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

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 不同時豁免刑

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

們應有的空間。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

案」建基 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

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

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 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

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

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 用，以求補償成本。

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

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 

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二 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

人創作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

港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 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

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

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 否則，「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

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若不 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

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

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

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

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 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

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奸商為

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 創作，



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

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

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

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 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

作空間。 

•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

責任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

創作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 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

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

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合理使 用版權作品

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內容劃分豁

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多元

原則，並不 能維持合理平衡。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

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

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 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

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

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

他們繼 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  版 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

產，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

他們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 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

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

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 叮噹網站執笠事

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

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

快關閉 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

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

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 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

訂通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

現實中的法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 利團體、香港投訴

合唱團、「夏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

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

使用 完全不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

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

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 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



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

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 眼「傳

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所有電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

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合適的制衡，故提

出「個人用戶衍 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

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

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 表達

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

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

使用目的的方向進 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

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

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 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

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

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 的

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

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  政 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

專有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

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 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

權利被蠶蝕。《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

監管，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 費基準，尤其

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

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

委員會由 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

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關於

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 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

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

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 現前的時

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

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

定義下，創作 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

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

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 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

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

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 「貿易」

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

「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



忘記，在說甚 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

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 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

有民間提出的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

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 自由、

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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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

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

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

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

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

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開

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

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

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

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

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
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

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

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

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

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

空間。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

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

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

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

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

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

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

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

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

鬼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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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向版

權持有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有

如施捨給乞兒一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有硬道理」。而

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

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

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

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

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

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

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

異於宣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

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

義爲敵。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

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

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

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

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

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

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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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

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

「模仿」及引用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

為現時草案的豁免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

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

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

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

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

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

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

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

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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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s,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

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

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

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

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

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

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

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

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

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

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

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

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

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

以及難以信任。 
 

Regards,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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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

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 有
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

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

《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我要求監管版權

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

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

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

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

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

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

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

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

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

(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

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

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

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

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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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案委員會秘書：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人所共知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

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也填平，令二次創作人

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 

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

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之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

只是謊言。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

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

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

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如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

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

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

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香港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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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本人堅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原因如下。 

 

一，修訂法例會限制香港的「創意」。二次創作已是香港的其中一個網路文

化，獨特之處是延生創意，令到讀者「創意」得到其發展，甚至能夠啟發讀者

的思考。正因為二次創作能夠延生原作品的不同意思，啟發思考，所以應該不

設任何法例限制二次創作，令到香港的「創意」受到阻礙。 

 

二，難以界定「二次創作」。因為現今好多二次創作的作品會有別於原創的意

思。意思不同，但是作品相近，又如何界定它是二次創品或是原創作品，因為

意義不同的作品就是新的作品，但是只能肯定該作品是源於原創作品作為基

礎。所以二次創作本來就是存在一個含糊的定義。 

 

三，「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是詮釋作品的方法之一，每個人都有他

的觀點與角度，同一樣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其一個就是戲仿、諷刺、營

造滑稽或模仿。只要不構成罪行，任何的理解和表達都是不受限的。 

 

基於以上原因，我表示強烈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 

 

 

 

劉慧霞 LAU WAI HA 謹啟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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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

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改

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國際的

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

有用心。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

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

及引用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

案的豁免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

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

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

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

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

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

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

蹂躪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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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啓者: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

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

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

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

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

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在港府

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

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

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

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更甚，「二次創作」在使用上，經常被使用作為休閒娛樂之用，如在此基本上

作出限制，恐防觸及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因康

樂及文化實為人類的基本權利，並不應該受法制規管。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

若經落實無擬會令香港人權向後倒退，與文明社會發展以及普世價值背道而

馳。 

 

 

Cecilia Lau 

15/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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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原來

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

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

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

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

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利益極

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

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

大眾樂見的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

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

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

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

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

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

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

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

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到擔憂。我大力支

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

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

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

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



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

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

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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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這

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都

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

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另外，

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

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稽及

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

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

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瞎子摸象下的結果。

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我大力支持「UGC 方

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

「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

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

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

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

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

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

對金錢的限制。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訂

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二次

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

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



   

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

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

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最後，如果政府真的

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

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

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權保護的深遠影

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際公認的表達自由、

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立法會CB(4)44/14-15(11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15) 

 

 

 

本人黎詠琦, 就修定版權條例發表意見 

  

本人認為現時的版權條例已對版權有足夠保障,無必要作出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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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這個「二次

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

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

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本人最反對的是版權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

「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

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

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

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身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

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更加剝削了自由創作的權利。這除了逼迫服

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

「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民私人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

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心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

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

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人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

提供的資料亦不需很充份。結果若有人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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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what is parody? If it is considered violating the law, then should all 
Hong Kong people who had sang the British anthem as''個個揸住個兜'' be arrested?  

 
I am afraid that this law is against the idea of encouraging creativity in Hong Kong. 
 
97 前,有無見英女王拉我地改英國國歌''個個揸住個兜''呀? 

parody 你識咩? 

又話鼓勵創意,自己有無幽默感? 

 
國際金融中心? 

最大既國際 parody 就有你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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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我認為現行的相關法例已經對版權有全面的保障、已經非常足夠，

根本不需要作出任何修訂，更不需要花時間去商討怎樣修訂及條例內容。 
 
 
Winnie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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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李文杏 (Li Man Hang) (Miss) 

聯絡電話:  
 

             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向版權持

有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有如施捨給乞兒

一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有硬道理」。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

不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

之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

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

（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

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

次立法諮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港府和立法會當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

的問題，並不是 UGC 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

度滿足網民的合理要求。 

                             <!--[endif]-->當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

實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

全條版權修訂再作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

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

獲正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

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

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

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

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

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

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

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

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

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



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

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

「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

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

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立法會CB(4)44/14-15(120)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20) 
 

致法案委員會秘書: 

 

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二次創作作品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政府以保障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

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政府大可先執法，

滋擾二次創作人一段時間，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然而無辜的二次

創作人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

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草案。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

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

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

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

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

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

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

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

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市民 Miss So 

15-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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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全面豁免二次創作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

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

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

子卻只有一個——串流。更遺憾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

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

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達自由的網絡廿三。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

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

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

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

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Ms Chan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

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

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

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

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

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

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政府三個

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

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

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

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

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

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

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

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

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15/10/2014 

Lochard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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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所在：

「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限的專有權

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第一，美國版權法

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

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

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1 月1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

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36年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

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政

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版權法

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時為止，政

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個——串流。更遺憾的是政府在未有

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因此，《2014年版權(修

訂)條例草案》仍舊是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達自由的網絡廿三。我支持「同

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

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

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

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

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

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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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縱容版權奸商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權益。到了

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次創作，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

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

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

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對民

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

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

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們這種

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致受到其他

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

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的言論自由？！我堅決不

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慮到是次諮詢

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作所謂「澄清」，不

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

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

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

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

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

有減少。「第二方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

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

證「魔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

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當

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不會有寒蟬效

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

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

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

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

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

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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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佬」。政府所提出的

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

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

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

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

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

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

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

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

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

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

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

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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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

軾，以當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

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

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

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着時代發展，

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

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

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

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我要求監管版權收

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

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

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

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

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

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

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

（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

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

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

版侵權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

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

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

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

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

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

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意見書

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
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
更有助發掘有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利益而扼殺了整個
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
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社會得以健康發展。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
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
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
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
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
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
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
外。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
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
兩方面限制：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利益是受
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
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1 月1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36年有多。而
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
趨勢。2014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
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
酬。但是，牟利機構的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致放在金
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
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2014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
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
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
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
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
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
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
創意的鬼話了。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
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
突。政府以所謂國際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戲仿」、「諷刺」、「滑
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
平。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我
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
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
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
兩方面限制：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利益是受
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
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1 月1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36年有多。而
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
趨勢。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
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
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
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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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
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
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內容含糊不清，今次修訂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
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2014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
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商業
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
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
版權豁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
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
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
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
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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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14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首先我要批評草案書的過於複雜與太多條文，文字用詞堆砌而實際，望能改善。  

 

本人副業為作家，亦已有出版作品。  

關於二次創作的版權條例，我覺得只需要定以下條例便可：  

只要二次創作  

1)  在不影響原創者利益 (如大量刊登原創內容或扭曲原創意念 ) 

2)  二次創作者不涉及商業利益的情況下  

便可接受。  

 

其實事情就是這麽簡單，為何要搞這麽多東西出來？  

 

既然你們要長篇大論，補一段長的給你們：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

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

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

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

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

作品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香港沒有類似美國這樣廣闊的「公平使用」制

度，只有幾個狹窄的「公平處理」豁免。美國亦不像香港，不用急需改善當地的政治環境，

更沒有現時政改方案的難題。因此，在今次版權修訂中，政府和立法會必須考慮新法例是

否能夠滿足香港獨有的政治需求。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

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

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



 

 

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

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

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

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

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

（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

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

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

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

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

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

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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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公聽會意見書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促成現在

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

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

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第一

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

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

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

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

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

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

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

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成，那些法律

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

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

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

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

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

並不公平。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

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

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我們感

到擔憂。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

侵權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

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

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

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



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

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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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

「會令分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

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

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

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

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

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

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商業利益，他們

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法律

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

點都大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

入多一個版權豁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

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

局面嗎？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

「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

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

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

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

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

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

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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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首

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

行會成員下台。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

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

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

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

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

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

方案都不接受。根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

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

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

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

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
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

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

以及難以信任。 
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

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

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

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

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

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

「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

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

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

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

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

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
—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

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

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

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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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

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

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

皆見的客觀事實。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

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

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修訂？法例的

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

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

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

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

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

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

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

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

諷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現時，特首的

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

會成員下台。由民望如此低的政府修訂本條例，令人覺得有「以版權之名，行

打壓之實」的嫌疑。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內容含糊不清，今次修訂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

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

打擊異見者。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權署署長

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

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

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

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

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

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

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

的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

權、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

國際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

就是別有用心。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

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

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

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

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

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

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

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

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



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

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

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

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

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

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

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

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

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

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時任署長張錦輝

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

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

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

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

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

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

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

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

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

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

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

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

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

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

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

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

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

『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

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 
當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實只是製造更多問

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

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

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

同虛設。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 
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二次創作作品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政府以保障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

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政府大可先執法，

滋擾二次創作人一段時間，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然而無辜的二次

創作人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

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草案。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

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

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

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採納民間

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

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

恩小惠地給予市民有限度的豁免，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

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

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

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

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

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向版權持有

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有如施捨給乞兒一

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有硬道理」。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

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

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

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

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

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

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

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就

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

豁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

技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 
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

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

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更有助發掘有

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

利益而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

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

社會得以健康發展。 
可惜，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多

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

的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

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仍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呈交上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

案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

團發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

府身上。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

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

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

皆見的客觀事實。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

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

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修訂？法例的

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

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

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

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

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



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

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

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

諷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現時，特首的

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

會成員下台。由民望如此低的政府修訂本條例，令人覺得有「以版權之名，行

打壓之實」的嫌疑。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內容含糊不清，今次修訂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

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

打擊異見者。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權署署長

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



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

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

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

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

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

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

的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

權、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

國際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

就是別有用心。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

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

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

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

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

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

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

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

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

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

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

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

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

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

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

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

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

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

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時任署長張錦輝

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

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

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

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

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

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

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

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

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

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

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

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

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

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

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

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

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

『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

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 
當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實只是製造更多問

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

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

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

同虛設。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 
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二次創作作品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政府以保障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

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政府大可先執法，

滋擾二次創作人一段時間，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然而無辜的二次

創作人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

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草案。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

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

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

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採納民間

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

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

恩小惠地給予市民有限度的豁免，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

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

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

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

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

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向版權持有

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有如施捨給乞兒一

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有硬道理」。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

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

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

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

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

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

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

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就

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

豁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

技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 
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

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

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更有助發掘有

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

利益而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

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

社會得以健康發展。 
可惜，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多

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

的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

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仍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呈交上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

案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

團發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

府身上。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

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

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

皆見的客觀事實。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

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

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修訂？法例的

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 IFPI 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目睽

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法。他

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公然說

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

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

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

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

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

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現時，特首的

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

會成員下台。由民望如此低的政府修訂本條例，令人覺得有「以版權之名，行

打壓之實」的嫌疑。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內容含糊不清，今次修訂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

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

打擊異見者。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權署署長

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

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

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

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

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

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

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 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 上的

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

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國際

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

別有用心。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

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

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

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

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

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

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

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

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



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

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

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

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

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

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

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

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

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

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時任署長張錦輝

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個…個，版權人」叫小市

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

「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

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

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

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

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

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

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

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

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

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

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

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

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

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

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

『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

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 
當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實只是製造更多問

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

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

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

同虛設。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 
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二次創作作品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政府以保障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

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政府大可先執法，

滋擾二次創作人一段時間，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然而無辜的二次

創作人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

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草案。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

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

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

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採納民間

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

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

恩小惠地給予市民有限度的豁免，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

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

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

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

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

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向版權持有

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有如施捨給乞兒一

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有硬道理」。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

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

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

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

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

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

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

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就

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

豁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

技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 
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

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

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更有助發掘有

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

利益而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

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

社會得以健康發展。 
可惜，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多

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

的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

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仍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呈交上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

案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

團發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

府身上。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

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

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

皆見的客觀事實。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

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

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修訂？法例的

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

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

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

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

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



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

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

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

諷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現時，特首的

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多名高官及行

會成員下台。由民望如此低的政府修訂本條例，令人覺得有「以版權之名，行

打壓之實」的嫌疑。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內容含糊不清，今次修訂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

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

打擊異見者。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權署署長

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



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

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

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

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

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

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

的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

權、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

國際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

就是別有用心。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

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

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

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

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

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

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

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

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

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

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

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

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

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

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

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

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

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

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

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時任署長張錦輝

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

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

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

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

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

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

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

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

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

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

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

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

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

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

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

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

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

『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

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 
當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實只是製造更多問

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

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

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

同虛設。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 
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二次創作作品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政府以保障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

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政府大可先執法，

滋擾二次創作人一段時間，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然而無辜的二次

創作人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

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草案。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

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

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

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採納民間

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

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

恩小惠地給予市民有限度的豁免，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

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

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

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

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

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重向版權持有

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市民豁免有如施捨給乞兒一

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有硬道理」。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

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人護航，並為限制市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

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

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

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

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

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此，

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就

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

豁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

技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 
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

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

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更有助發掘有

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

利益而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

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

社會得以健康發展。 
可惜，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多

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

的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

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仍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呈交上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

案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

團發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

府身上。 



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

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

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

的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

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

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

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

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

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

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

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

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

到擔憂。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

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

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

利，其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

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

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

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歪理。 
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

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

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

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

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

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

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

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

其實差別很大 。 
2014 修訂（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豁免限制多，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

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

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

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

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

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

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

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

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

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

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

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

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

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

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

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

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

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

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

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

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

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

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

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

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

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

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

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

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

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

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

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

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

「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

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

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

之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

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

（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

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

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

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

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

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

織施以懲處。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

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

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

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

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

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

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個——串流。更遺憾

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

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

達自由的網絡廿三。 
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

舊曲新詞、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他創作方

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戲仿」及「滑稽」

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

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

所適從。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電子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UGC) 
方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如

政府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乎合

「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加拿大作出提訴，

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 
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

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

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 
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

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

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 
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所有電

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

合適的制衡，故提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 
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界各地開始以只需符

合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二次創

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他類型的創作形式，然後才去創作。 
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案」採用太過狹窄的觀點，以致誇大加拿

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政府相同的分析，美國的公平使用也不符



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府為打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限

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以達其政治目的。 
2014 修訂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人費解。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

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

因是：走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技巧。但是，倘若她認真演繹，

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責。從歌星和唱片公

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弄歌手的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 
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

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

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

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

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

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

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 
香港沒有類似美國這樣廣闊的「公平使用」制度，只有幾個狹窄的「公平處

理」豁免。美國亦不像香港，不用急需改善當地的政治環境，更沒有現時政改

方案的難題。因此，在今次版權修訂中，政府和立法會必須考慮新法例是否能

夠滿足香港獨有的政治需求。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

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

諷刺、滑稽及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

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

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

瞎子摸象下的結果。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 
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

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

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

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

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

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

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

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

的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

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

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

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

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

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

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

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

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

到擔憂。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

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

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

利，其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

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

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

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歪理。 
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

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

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

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

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

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

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

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

其實差別很大 。 
2014 修訂（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豁免限制多，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

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

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

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

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

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

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

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

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

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

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

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

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

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

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

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

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

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



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

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

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

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

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

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

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

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

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

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

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

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

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

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

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

「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

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

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

之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

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

（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

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

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

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

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

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

織施以懲處。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

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

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

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

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

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

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個——串流。更遺憾

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



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

達自由的網絡廿三。 
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

舊曲新詞、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他創作方

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戲仿」及「滑稽」

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

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

所適從。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電子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UGC) 
方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如

政府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乎合

「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加拿大作出提訴，

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 
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

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

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 
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

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

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 
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所有電

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

合適的制衡，故提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 
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界各地開始以只需符

合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二次創

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他類型的創作形式，然後才去創作。 
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案」採用太過狹窄的觀點，以致誇大加拿

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政府相同的分析，美國的公平使用也不符

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府為打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限

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以達其政治目的。 
2014 修訂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人費解。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

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

因是：走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技巧。但是，倘若她認真演繹，

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責。從歌星和唱片公

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弄歌手的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 
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

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

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

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

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

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

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 
香港沒有類似美國這樣廣闊的「公平使用」制度，只有幾個狹窄的「公平處

理」豁免。美國亦不像香港，不用急需改善當地的政治環境，更沒有現時政改



方案的難題。因此，在今次版權修訂中，政府和立法會必須考慮新法例是否能

夠滿足香港獨有的政治需求。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

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

諷刺、滑稽及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

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

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

瞎子摸象下的結果。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 
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

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

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

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

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

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

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

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

的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

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

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

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

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

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

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

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

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

到擔憂。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

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

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

利，其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

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

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

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歪理。 
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

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

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

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

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

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



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

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

其實差別很大 。 
2014 修訂（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豁免限制多，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

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

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

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

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

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

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

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

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

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

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

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

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

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

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

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

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

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

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

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

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

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

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

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

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

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

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

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

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

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



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

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

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

「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

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

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

之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

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

（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

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

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

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

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

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

織施以懲處。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

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

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

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

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

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

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個——串流。更遺憾

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

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

達自由的網絡廿三。 
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

舊曲新詞、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他創作方

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戲仿」及「滑稽」

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

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

所適從。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電子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UGC) 
方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如

政府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乎合

「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加拿大作出提訴，

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 
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

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

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 



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

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

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 
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所有電

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

合適的制衡，故提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 
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界各地開始以只需符

合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二次創

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他類型的創作形式，然後才去創作。 
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案」採用太過狹窄的觀點，以致誇大加拿

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政府相同的分析，美國的公平使用也不符

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府為打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限

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以達其政治目的。 
2014 修訂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人費解。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

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

因是：走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技巧。但是，倘若她認真演繹，

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責。從歌星和唱片公

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弄歌手的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 
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

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

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

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

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

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

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 
香港沒有類似美國這樣廣闊的「公平使用」制度，只有幾個狹窄的「公平處

理」豁免。美國亦不像香港，不用急需改善當地的政治環境，更沒有現時政改

方案的難題。因此，在今次版權修訂中，政府和立法會必須考慮新法例是否能

夠滿足香港獨有的政治需求。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

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

諷刺、滑稽及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

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

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

瞎子摸象下的結果。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 
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

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

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

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

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

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

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



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

的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

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

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

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

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

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

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

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

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

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

到擔憂。 
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

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

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

利，其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

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

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

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歪理。 
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

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

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

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

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

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

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

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

其實差別很大 。 
2014 修訂（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豁免限制多，而且有

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拋出此方案，

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

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

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

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

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

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

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



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

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 
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

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

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

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

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

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

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

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

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

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

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

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

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

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

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

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

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

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

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

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

「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

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

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

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

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

「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

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

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

之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

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

（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

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

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

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

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



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

織施以懲處。 
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

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

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

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

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 
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

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

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個——串流。更遺憾

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

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

達自由的網絡廿三。 
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

舊曲新詞、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他創作方

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戲仿」及「滑稽」

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

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

所適從。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電子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UGC) 
方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如

政府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乎合

「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加拿大作出提訴，

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 
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

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

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 
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

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由，違反資訊

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 
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所有電

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

合適的制衡，故提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 
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界各地開始以只需符

合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二次創

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他類型的創作形式，然後才去創作。 
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案」採用太過狹窄的觀點，以致誇大加拿

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政府相同的分析，美國的公平使用也不符

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府為打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限

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以達其政治目的。 
2014 修訂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人費解。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

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



因是：走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技巧。但是，倘若她認真演繹，

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責。從歌星和唱片公

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弄歌手的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 
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

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

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

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

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

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

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 
香港沒有類似美國這樣廣闊的「公平使用」制度，只有幾個狹窄的「公平處

理」豁免。美國亦不像香港，不用急需改善當地的政治環境，更沒有現時政改

方案的難題。因此，在今次版權修訂中，政府和立法會必須考慮新法例是否能

夠滿足香港獨有的政治需求。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

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

諷刺、滑稽及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

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

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

瞎子摸象下的結果。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 
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

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

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

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

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

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法諮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

港府和立法會當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 UGC 方案是否符合國際

標準，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網民的合理要求。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

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

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

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

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僅

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

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

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

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

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

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



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

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

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

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

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

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

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

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

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

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

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

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

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

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

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

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

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

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

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

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

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

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

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

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

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

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都可全面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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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

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

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

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我歡迎政

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

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

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

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

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

間的最基本保障。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

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

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

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

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

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

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

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

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

（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

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

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

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這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

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

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

由……等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立法會CB(4)44/14-15(13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35) 

 
你好，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

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

「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

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

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

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

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

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民間提出的第四方

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

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

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

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

「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一位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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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

代。如市民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改

編權；也不會跟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國際的版權

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

心。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

實在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

取了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

構的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

都大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

豁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

對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

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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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

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背。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

「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用，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

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其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

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

「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

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

本是歪理。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

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

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

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

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

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

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戲仿」、「諷刺」、「滑

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

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

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奸商為了保護自

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

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

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

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

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

案」採用太過狹窄的觀點，以致誇大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

政府相同的分析，美國的公平使用也不符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

府為打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限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

以達其政治目的。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UGC 方案」。

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

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

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

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行，作雙軌

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一名小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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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

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

間去打擊異見者。「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

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

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

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式

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這

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好！關於創作

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

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

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

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

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

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

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

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

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

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

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

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

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

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

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

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

辯！ 

 

Lewis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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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意見: 
 
1.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2. 要修訂 , 請參照<加拿大版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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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應為《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避免創意及言論自由受到制約. 
 
如要修訂 , 或參考相關其他國家的條例 
例如︰<加拿大版權條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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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

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

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

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

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

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

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

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

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

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

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

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

消失。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

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

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

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

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

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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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

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

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

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

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

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

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

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

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

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

作，蹂躪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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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反對任何版權相關條例進行任何修改，直到真普選完成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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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

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改編

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談

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

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

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

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

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

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

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

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

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
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

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

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

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

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

消失。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

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

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

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

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

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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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

漠視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

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

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

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

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

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

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

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

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

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

「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

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要具備

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的

言論自由？！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

式地豁免「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

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

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

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

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民間提出的第四方

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

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

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

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

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

可言？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

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

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

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

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

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

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

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

音？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

盜版侵權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

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

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

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

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

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

義權利的「UGC 方案」！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
的刑事責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
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者。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
「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
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
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
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

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

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
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
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

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

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

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
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

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

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
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
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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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
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
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
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
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
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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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

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

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

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

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版

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佬」。

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

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

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

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

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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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

者、二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

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

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

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

實。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

關條文。考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

因素，這樣純粹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

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

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

《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

市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

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更何況，澄清以後，民

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案」是在法例中加

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

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鬼在細

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面

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

坐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

裂，難道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

權利？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

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

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

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

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

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

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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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啓者︰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署長還在聲稱一般小

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

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

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

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

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 
 
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

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

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

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 
 
再者，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

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

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

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

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

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

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

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

才怪。 
 
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兩個方案理想，

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

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

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再者，在

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

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

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奸商

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

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

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

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市民 
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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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堅決反對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中對現有版權條例的修訂, 因現行條例

已對版權擁有者提供足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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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滋事

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如減少新聞

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

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

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政府政策「後知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

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

原因何在？當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

的鄧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社

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訪，打擊新

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苛，而

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

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

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

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

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

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

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

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

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

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

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

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

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

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

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

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

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

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

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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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現時， 特

首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不濟，

多名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

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

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

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

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

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

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

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

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

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

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

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

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

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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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中國中央政府插手香港事務，不利於一國兩制，損害香港以及中國民主制度的

實踐。 
 
此舉明顯有意收緊對香港人言論的控制，打擊如法輪功、異見人士、泛民等異

己組織。 
 
立法將打擊香港的新聞自由，新聞界的「頭上有一把刀」，產生「自我審查」

和「寒蟬效應」，令新聞從業員容易墮言論陷阱。 
 
在立法過程中，何以能確保充分反映民意？如不能，修訂條例顯示了特區政府

的專橫態度，漠視民意，奉承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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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

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

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

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

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

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

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

(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

收。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

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

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

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

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

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

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

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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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

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

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

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

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

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我歡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

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

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

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

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

「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政

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

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

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

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

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

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

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

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

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

收數佬」。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

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即 UGC 方案，保障

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受惡法監管。

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亦是

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

商不代表我。我反對第 1,2 個方案，粗暴侵犯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

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

（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

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

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

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

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

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

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

言論和表達空間。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

方案」，即「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

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

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

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

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

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張錦輝

署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

個…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

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

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

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

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

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

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

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諮詢文件的用

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

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

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

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

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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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大力支持

「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

「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

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

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

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

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

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

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

釁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

間：例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

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

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

政府政策「後知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

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

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

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

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

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方案一、

二，豁免條件嚴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填詞人

可以被告至破產，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

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詞

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

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

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

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

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

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

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

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

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

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

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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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對於《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本人的意見如下： 
 
- 引入科技中立的傳播權利。市民以任何傳送模式向公眾未受權作品，均屬違法，市民須承擔

人民事及／或刑事責任 
 
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傳播方式納入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

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

障的例子只有一個——串流。在網絡資訊花多眼亂的今天，市民未必能知道究竟所串流的作品

是否有侵犯版權的成份，而更多時候市民只是單純因為喜歡或認同該作品才會串流。在一般市

民沒法徹底查証究竟自己所串流的作品是否侵權，而政府又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見下

文對於「戲仿」豁免的看法），這根本是在製造白色恐怖，讓市民活於膽驚受怕，人人自己危

的生活中，從而減少資訊的流通。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惡法一條，依

然是屠殺創作及表達自由的網絡廿三。 
 
- 新增戲仿、諷刺、造滑稽或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某作，不屬侵犯該作品的何版權。 
 
本人歡迎政府就戲仿、諷刺、造滑稽或仿的目的作出公平處理。但同時亦很遺憾此公平處理只

局限於這幾個範疇，而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舊曲新詞、Cover 歌舞、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

均未有保護。此行為對其他創作方式是極不公平，甚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

當中，「戲仿 」及「滑稽」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

取豁免。因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所適

從。 
 
 - 增訂安全港條文。網絡商需要按 「通知與移除」機制移除侵權作品 
 
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疑似侵權物，未審先

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本人強烈反對採用「通知與移除」機制，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

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人。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傳播方式，本人認同由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所提出的「個人用戶衍

生內容豁免」(UGC) ，即作品符合非牟利用途､原作沒有侵權､引用出處及沒有取代原作便可受

版權豁免，才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本人僅

此強列建議政府接納聯盟的方案，不要讓市民活在白色恐佈之中。 
 
此款 
市民 Vicky Hung 
 



   
 

 

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

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

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

的人類關係至大。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

斜。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次創作死刑。再者，

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

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

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

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

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

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

有所顧忌。不過，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

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

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

比前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

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

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

術等）並不公平。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全數豁免也是未

知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

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

創作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我支持「UGC 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

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然有人聲言 UGC 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

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

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

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

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國經仔細考慮

後仍通過 UGC 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都沒

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

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

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

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

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

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

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

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

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

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

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大力支

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

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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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

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

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

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

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

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

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

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

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

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

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列明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

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

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

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

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

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

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

者的言論自由？！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

條例的相關條文。考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

會這因素，這樣純粹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

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

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

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

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

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

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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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

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

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

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

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

論、表達與創作權利？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

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

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

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

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

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

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  
 
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今次諮詢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

任的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

間去打擊異見者。版權惡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

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

「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

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

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

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

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

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

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

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

眞確，不能說謊，否則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

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

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我強

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



   
 

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

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

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

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

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

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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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

釁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

間：例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不

知不覺」。兩間電視台已無監察政府的意志，ATV 更淪為政府喉舌，

主播吳秀華問特首尖銳問題就被炒！TVB 更自動河蟹新聞。令市民對

政府政策「後知後覺」。大部份報章老細已被收編。律政司死咬蘋果

攝記成啟聰，被法官指為吹毛求疵！律政司死咬不放，原因何在？當

然是收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空間。持反對言論的主持被炒，炒人的鄧

忍光升官。滅聲行動的最佳例子。慈善團體法案 (公益條例 23 條) 限制

社會團體籌款能力，打擊社會團體的發展。推行纏擾法以限制新聞採

訪，打擊新聞自由，剝削市民知情權及監察政府的功能。若不明文保

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

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

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

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

趕盡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認同

「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

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

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

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

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支持二次創作!!支持網絡自由!!反對版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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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在政府未得到全部港人支持下，我

絕對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現在港人對政府極之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點這些議題更是不對的。 

 



立法會CB(4)44/14-15(16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62)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代。把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

運層面的翻譯權、改編權由誰專有之事；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

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爲藉口，拒

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

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

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更小，而

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奸商

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

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

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

音？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

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

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

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

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

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

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

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

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

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

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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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

理」數目就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豁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

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技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

潮流。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

移除有關疑似侵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

用「通知與移除」機制，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代，保護弱勢的

小市民及創作人。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

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

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

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

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

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

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

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

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

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

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

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

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

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

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

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

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

法修訂通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

實中的法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

「夏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

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些收費

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

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

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

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草案的用詞是「戲

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

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是

「目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解釋，其真正的意義

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差別很大 。民間提

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

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

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

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

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

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

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

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

有心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

沒有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

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

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

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

好不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

『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

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

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

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

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

立法會CB(4)44/14-15(164)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64) 



   
 

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

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

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

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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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Madam, 
 
It will be a setback to Hong Kong Creation Industry if the above ordinance is effective. 
 
Nowadays, people use computer and Interest to work and communicate. They also use computer softwares to share their creation to 
others. 
 
If the ordinance is effective,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share their creation freely without violating the laws. 
 
Therefore, I oppose to amend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From a normal Hong Kong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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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

權署署長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

版權工作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

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

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

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

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

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

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

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

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

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

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

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

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

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

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

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最後，如果政府真的關注

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組織以

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

訂了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

當地法例對人權保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

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際公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

他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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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 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我反對第 1,2 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

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

（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經濟損

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甚至是擧世

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

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

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

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

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

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

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

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

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

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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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

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

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更有助發掘有

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

利益而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

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

社會得以健康發展。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

界各地開始以只需符合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

戶衍生內容。二次創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他類型的創作形式，

然後才去創作。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

出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

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

比，會否更扼殺創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

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

容易誤墮法網，創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

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

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

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

（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

展？這種文化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

之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

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

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

的 UGC 方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

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

實，無容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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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

法的精神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

的著作及發明有時限的專有權利。」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

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第一，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

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

的。顥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港的版權

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有多。

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衍生豁免」。故

此，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若不明文保障二

次創作，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

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

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

而言，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

殺絕，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完全支持版

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

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

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

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

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

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公聽會意見書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

者、二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

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

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

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政府提出

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方式如

舊曲新詞、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其

他創作方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 

而當中，「戲仿」及「滑稽」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

民做小丑以博取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

豁免明顯未能回應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所適從。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

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

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

庭造成壓力。 

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

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

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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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

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意見書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

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

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

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

其作品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

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稽及模仿作品，

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

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瞎子摸象下的結

果。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豁免方案立法，真正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

面豁免。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時任署長張錦輝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

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

大群藝術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

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

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法例係特登寫

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

「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

免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

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

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

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

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

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

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

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

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

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

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庭控告？

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

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樂，

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

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

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

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品，眾所周知，二

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

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創作空間

的最基本保障。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

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

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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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

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

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

以所謂國際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別有用心。2014修訂

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

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

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

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

仁以及難以信任。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法諮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港府和立法會

當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 UGC 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網民

的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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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現

時，特首的民調不合格，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天水圍論壇)、 行會人選

不濟，多名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由民望如此低的政府修訂本條例，

令人覺得有「以版權之名，行打壓之實」的嫌疑。2014 修訂草案若為

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太不公

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

了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

牟利機構的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

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

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

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

雙贏的局面嗎？最後，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

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

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

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權保護的深遠

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際公

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本人對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以下意見: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

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

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

皆見的客觀事實。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

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

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

本都不用修訂。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

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

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

界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

平使用！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修訂？法例的

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 

 

前年 7 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在眾

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須列為非

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曲新詞的案例，公

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

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

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

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

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

刺一類，而且堅持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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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

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

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

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

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

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

行詞牌（即曲調）旋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

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

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誠然，隨

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

結果，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

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

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  

「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是否侵犯版權

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這說法

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

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

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內容含糊不清，今次修訂只包括【戲仿】作品的刑事責任的

豁免但對於【戲仿】的定義仍未清晰，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

打擊異見者。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

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

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

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

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時任知識產權署署長

張錦輝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

說：「收費公司替這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



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

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

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

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吧。」身為當時的署長，不單沒有

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頭要求檢視現行法

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 

 

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

取代。把民間使用豁免於版權條例，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

改編權；也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所謂國際

的版權公約爲藉口，拒絕維護民間應有的權利，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就是

別有用心。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

就要付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

好人當賊辦，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

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

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

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

無法 

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否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

《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

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帳戶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

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 控告」不會變成現實中的法庭控

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港投訴合唱團、「夏慢漫」的一

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令繳費，

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 

涉該些收費公司的音樂，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

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

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

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式，促成現在

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

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

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

大。 



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時任署長張錦輝

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嗰個…誒，版權

人」叫小市民與虎謀皮，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對着一大群藝術

創作者說：「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錢，係會預留起一部份，

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呢，就歸還畀作者。作者都有權唔

同收費公司簽約嘅，佢可以去法庭控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咁收費公司就會

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但係賠嘅金額，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

錢。法例係特登寫到咁樣㗎。所以爲咗唔好咁煩，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

官商勾結得如此明目張膽，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

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

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

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

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

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

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

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

口味而被拒絕使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

是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

『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

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

的言論自由？！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 

 

當局早前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而不作全面咨詢，其實只是製造更多問

題。當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

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

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

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

同虛設。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

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

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

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 

 

我強烈要求政府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並採納民間

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我反對《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粗暴強暴了《基本法》第 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

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只小恩

小惠地給予市民有限度的豁免，而有關豁免的定義又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

法客觀說出界線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

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

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

益與好處。復加時任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

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  

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

所在：「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

限的專有權利。  

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第一，美國版權法

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第二，版權人的利益是受

到時間所限的。顯而易見，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非為像香港的版

權法一樣，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因此，美國早於 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

開放式的版權豁免「公平使用 

，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有多。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

「衍生豁免。故此，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就

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豁

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知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技

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 



 

版權持有人常提出「保護版權人利益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的論調。開放式的

版權豁免不只對某幾個創意工業有利，更是對整個社會及文化有利。只有市民

有足夠空間發揮其創意，那些版權人的創業工業方能有所發展，更有助發掘有

創意的人材，可謂一舉二得。因此，版權持有人應把目光放遠，不要只顧眼前

利益而扼殺了整個社會的創意及文化。而作為政府，更應持守維護社會公平公

義的原則，在保障商界的合理權益之餘，以確實的法例照顧民間的創意，致令

社會得以健康發展。 
 
可惜，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多

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

的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

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仍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呈交上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案 —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團發

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府身

上。 

 

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權人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

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

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

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

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

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修訂

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

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是漏

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創作

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

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況政

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

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到擔

憂。 

 

版權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三步檢測」相違背。

可是，法律學者已指出，所謂的「三步檢測」，涉及的是商業、貿易運用，二

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用，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其

實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檢控他們

的真正盜版，那麼為何不可以「貿易歸貿易，民間歸民間」？為何死也要手握

着民間創作的空間，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把大茶飯貿易一套，強加

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根本是歪理。 



 

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但不等於這草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

平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及引用作

品，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

範圍，只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 

 

草案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

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

不是「作品」，而是「目的」。我希望所謂「戲仿作品」，只是為方便向大眾

解釋，其真正的意義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目的之作品發佈」，

即是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

差別很大 。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某幾類創作如：

「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

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

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 

 

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

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

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

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

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 

 

版權法修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

者（包括論壇、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

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

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

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

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

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

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以及輕易

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

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

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



資料，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濫

用，胡亂擧報，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  

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

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

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

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

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

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

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 

 

我無法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

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

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

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刪除事

件、夏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

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

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

會提控？因此，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

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豁免條件嚴苛，已足夠扼殺二次創作的應有空間。乍看

之下，草案似乎呼應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

品的保護。舊曲新詞、認真翻唱、同人漫畫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

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件，都聲稱填詞不屬於

（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

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

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

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

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

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

織施以懲處。 

 

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

式納入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



製。可惜到現時為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

個——串流。更遺憾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

牛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仍舊是

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達自由的網絡廿三。  

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對於其他創作

方式如舊曲新詞、Cover 唱歌、同人誌、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對

其他創作方式不公平，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而當中，

「戲仿」及「滑稽」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

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因此，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

創作人及網民訴求，更會令市民無所適從。 

 

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電子傳播方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

(UGC) 方能有足夠彈性抗衡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

取得平衡。如政府認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

容豁免」未能乎合「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

美國及加拿大作出提訴，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 

 

草案中新增安全港規定，網絡平台須收到版權人侵權投訴後，移除有關

疑似侵權物，未審先判，危害創作自由。故此，聯盟反對採用「通知與

移除」機制，應以「通知與通知」機制取代，保護弱勢的小市民及創作

人。 

 

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

以創作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

由，違反資訊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 

 

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

所有電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

大的修訂作出合適的制衡，故提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 

 



政府仍以零碎的表達手法作豁免，與世界版權法脫節。世界各地開始以

只需符合某些條件就給予豁免，如美國公平使用及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

內容。二次創作者很難事先把創作侷限在戲仿或其他類型的創作形式，

然後才去創作。 

 

政府在討論三步檢測的「某些特別個案」採用太過狹窄的觀點，以致誇

大加拿大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爭議性。使用政府相同的分析，美國的公

平使用也不符合「某些特別個案」。由此可見，政府為打擊「個人用戶

衍生內容」豁免、限制創作及表達自由而採用雙重標準，以達其政治目

的。 

 

2014 修訂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人費解。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逃避民事

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因是：走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

技巧。但是，倘若她認真演繹，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

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責。從歌星和唱片公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

迫聽眾和歌迷嘲弄歌手的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 

 

2014 修訂草案若為了保留版權人的申訴權，而將法律責任加之於網民，就實在

太不公平、太不明智了。無可否認，既然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獲取了

商業利益，他們就不應借網民來逃避版稅或其他合理報酬。但是，牟利機構的

法律責任並不一定延伸到網民的不牟利活動。事實上，版權擁有人的焦點都大

致放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草案能加入多一個版權豁

免，好讓網民進行不牟利、不取代原作品市場的活動，而又保留版權擁有人對

中介者的申訴機會，這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嗎？ 

 

香港沒有類似美國這樣廣闊的「公平使用」制度，只有幾個狹窄的

「公平處理」豁免。美國亦不像香港，不用急需改善當地的政治環

境，更沒有現時政改方案的難題。因此，在今次版權修訂中，政府和

立法會必須考慮新法例是否能夠滿足香港獨有的政治需求。 

 

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民有機

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



刺、滑稽及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的討論，三

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這種情況下，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

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用。現時的草案，也只不過是瞎

子摸象下的結果。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來訂立是次草案，明顯是片面的。 

 

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

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

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

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  

 

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法諮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

港府和立法會當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 UGC 方案是否符合國際

標準，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網民的合理要求。 
 
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作，藐

視公眾。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

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

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

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

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僅

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

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

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

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

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

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

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

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

全無涉，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



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

的合法權益，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

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

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

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 方案」！ 

 

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

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

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

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

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2014 修訂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

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

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

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

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

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

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

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

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

了。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

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

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

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

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

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

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

可全面豁免。 

 



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

「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

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

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

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

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

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商。政府所

提出草案，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本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

民間 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不

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這

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商製造白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

表我。 

 

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及視野出發。早就有先

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

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殺創

作空間？例如宋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

是違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網，創

作出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

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

裸體像評為不雅的世界笑話，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

三：新提案是否以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

易」的經濟壟斷）強加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上的

「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上。可別忘記，

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是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

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

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過這三條檢視原則的，只有民間提出的 UGC 方案，要是

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官商勾結，強搶民

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在此對政府提出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內未有加入「個人用戶衍生

內容」豁免表示極度遺憾。我反對網絡廿三，支持「衍生內容」豁免。同時，

亦呼籲議員重新審議、仔細審議、補充政府方案的不足，尤其是加入 UGC 和其

他更寬闊、開放、彈性的豁免，保障市民創作、言論、表達及網絡自由。 

 



最後，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

合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

已經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

地法例對人權保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

不能蓋過國際公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

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

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

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C.T. Yip 

 

 



立法會CB(4)44/14-15(174)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74)



立法會CB(4)44/14-15(17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44/14-15(175) 

 
 
委員會秘書 ： 

 

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公平處理」的英國，在修訂後的「公平處理」數目就

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公平處理」整整一倍。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豁

免，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不但未能追不上科技

的新發展，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

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

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

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

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

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

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

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法諮詢的三

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港府和立法會當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

UGC 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網民的合理

要求。 

 

香港市民 Lok 上。 

 



 

 

 

致《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本人希望就《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提交個人意見，以助貴委員會能夠制定一份對香港

居民尊重、公平公正和不會侵犯言論及創作自由的條例，本人意見如下: 
 
       根據 ICANN 認可和世界資訊科技社會高峰會於二零零三年第一次高峰會最後通過的原則宣言

之中，重申   對於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強調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所提及的表達自由和尋求資

訊的權利，固懇請貴委員會能夠按對香港居民尊重、公平公正和不會侵犯言論及創作自由，以下基

準對此條例作出修訂： 
 
「非牟利創作」 - 二創作品不是以牟利為目的去創作。  
「原作無侵權」 - 創作人相信原作品非侵權物。  
「引述原出處」 - 發佈二創作品時在合理情況下引述原作出處和有關資料。  
「無取代原作」 - 二創作品不能取代原作品的市場和損害版權利益。  
 

          進而，就貴委員會現時於網上公開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文件深感侵犯香港居民言

論及創作自由，令香港居民得不到尊重和公平公正，現希望貴委員會撤回修訂此《2014 年版權(修
訂)條例草案》，倘若貴委員會決意修訂，盼求能以本人以下提供的建議作修訂之用，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C2974 3.  

(1) 在本部中，“影片”(film) 指紀錄在任何媒體上的紀錄，而活動影像可藉任何方法自

該紀錄產生。  

(2) 就本部而言，一部影片所附同的聲帶須視作該影片的一部分。  

(3) 在不損害第(2)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凡該款適用，則─  

(a) 在本部中，凡提述放映一部影片，包括播放該影片所附同的影片聲帶；及 

(b) 提述播放聲音紀錄，並不包括播放影片所附同的影片聲帶。  

(4)  如某一影片是以前的影片的複製品，則版權並不存在於該某一影片；如某一影片在某
程度上是以前的影片的複製品，則版權在該程度上並不存在於該某一影片。 
(5) 以聲音紀錄形式存在於影片聲帶中的任何版權，不受本條影響。” 

 

C2976 4.  

在本部中，“廣播”(broadcast) 指藉無線電訊傳送─  

(a) 能夠被在香港或其他地⽅的公眾人士合法地接收的聲⾳或影像及聲音或表述聲⾳或影像

及聲音的東西；或  

(b) 為向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眾人士播送⽽而傳送的聲音或影像及聲音或表述聲音或影像及

聲音的東西， 但傳送方法並非透過向公眾提供作品或表演的錄製品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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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976 5.  
 
(2) 以下為“有線傳播節目服務”的定義的例外項目─  

(a) 全部或主要由任何人傳送聲音或影像或聲音及影像所構成的服務(例如一般

稱為視像會 議及視像電話的服務)，但該服務的一項基本特點須為在傳送聲

音或影像或聲音及影像 之時，在每個接收的地點將會或可能藉賴以傳送該

等聲音或影像或聲音及影像的電訊系統或其部分(視屬何情況⽽而定)，將聲

音或影像或聲音及影像傳送供該人接收；  

(b) 向公眾提供作品或表演的錄製品的服務，但不包括以傳送活動影像的表述

為一項基本特點的服務(例如一般稱為自選影像服務的服務)； 

C2976 –C2978 6. 

(5) 為施行第(3)款，“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 就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而言，包括─  

(i) 公開表演；及 

(ii)向公眾傳播；及 

 

(b) 就藝術作品而言，包括─  

(i) 公開陳列； (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4 條修訂)  

(ii) 公開放映包括該作品的影片；或  

(iii)向公眾傳播， 

(5)為施行第(3)款，“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 就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而言，包括─  

(ii)向公眾傳播；及 

(b) 就藝術作品而言，包括─  

(i) 公開陳列； (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4 條修訂)  

(ii) 公開放映包括該作品的影片；或 

(iii) 向公眾傳播， 

 

 

 

 

 

 

 

 

 

 

 



 

 

 

 

C2978 7. 
 
(1) 以下條文就聲音紀錄的版權期限而具有效力。  

(2) 除以下條文另有規定外─  

(a) 凡聲音紀錄於某公曆年製作，該聲音紀錄的版權在自該年終起計的 50 年期間完結

時屆滿；或  

(b) 如聲音紀錄在該期間內於某公曆年發行，則該紀錄的版權在自該年年終起計的 50

年期間完結時屆滿。  

(3) 為施行第(2)款，當聲音紀錄首次發表、公開播放、向公眾傳播時， 

即屬“發行”，但在決定任何聲音紀錄是否屬已發行時，不得考慮任何未經授權的

作為。 

 

C2978-2980 8. 

(6) 為施行第(4)款，“向公眾提供”(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包括─ 

(a) 公開放映； 及 

(b)向公眾傳播， 

©但在為施行該款而就一般情況決定影片是否已向公眾提供時，不得考慮任何未經授權的作為。 



 

 

 

C2980 9. 

 
受版權所限制的作為  
 

(1) 作品的版權的擁有人按照本分部的以下條⽂文，具有在香港作出以下作為的獨有

權利─  

(a) 複製該作品(參閱第 23 條)；  

(b) 向公眾發放該作品的複製品(參閱第 24 條)；  

(c) 租賃該作品的複製品予公眾(參閱第 25 條)； (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5 條代替)  

 (e) 公開表演、放映或播放該作品(參閱第 27 條)；  

 (fa) 向公眾傳播該作品 ( 參閱第 28A 條 )； 

(g) 製作該作品的改編本，或就該等改編本而作出任何上述作為(參閱第 29 條)，  

而上述作為在本部中稱為“受版權所限制的作為”。 

(2) 任何人未獲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而自行或授權他人作出任何受版權所限制的

作為， 

即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2A) 為施行第 (2) 款，法院在裁定某人有否授權另一人作出任何受作品 版權所限制的

作為時，可考慮有關個案的整 體情況，並尤其可考慮— 

(a) 該人控制或防止有關侵犯版權行為的權力 ( 如有的話 ) 的範圍； 

(b) 該人與該另一人之間的關係  ( 如有的話 ) 的性質；及 

(c) 該人有否採取任何合理步驟，以限制或遏止有關侵犯版權行為。” 

 

  



 

 

C2980-C2982 10. 
 
(1) 租賃任何以下作品的複製品予公眾，是受該作品的版權所限制的作為—  

(a) 電腦程式；  

(b) 聲音紀錄；  

(c) 影⽚片；  

(d) 收錄在聲音紀錄內的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  

*[(e) 載於連環圖冊內的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或 * 斜體部分尚未實施。  

(f) 連環圖冊的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 (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6 條代替)  

(2) 在本部中，除本條以下條文另有規定外，“租賃”(rental) 指為直接或間接的經濟

或商業利益，而令作品的複製品在該複製品將予或可予歸還的條款下供⼈人使用。  

(3) “租賃”(rental) ⼀一詞不包括─  

(a) 提供作公開表演、播放或放映之用或作向公眾傳播；  

(b) 提供作公開陳列之用；或 (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6 條修訂)  

(c) 提供作即場參考之用。  

(4) 在本部中，凡提述租賃作品的複製品，包括租賃原本的作品。 

 

C2982 11.- C2982 12. 不需要加入條例，嚴重影響對香港居民尊重、公平公正和言論及創作自由，請

撤消! 

 

C2982-2984 13. ** 

28A. 以向公眾傳播⽅方式侵犯版權 

(1) 向公眾傳播某作品 ( 不論屬任何類別 )，是受該作品的版權所限制的作為。 

(2) 在本部中，凡提述向公眾傳播某作品，即提述向公眾以電子傳播該作品，包括— 

(a) 將該作品廣播； 

(b) 將該作品包括在有線傳播節目服務內；及 

(c) 向公眾提供該作品在本部中，凡提述向公眾提供某作品，即提述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提供該作品，

而提供的方式，使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眾人士可於其各自選擇的地點及時間接達該 

作品 ( 例如透過互聯網提供作品 )。 

(4) 任何人僅提供設施，使某作品得以向公眾傳播或利便某作品向公眾傳播，本身並不構成向公眾傳

播該作品的作為。 

(5) 如有關傳播的內容並非由某人決定，則該人不屬向公眾傳播作品。 

(6) 就第 (5) 款而⾔言，任何人不會只因為下述目的採取一個 

或多於一個步驟，而屬決定某項傳播的內容— 

(a) 接達他人在該項傳播中提供的東西；或 

(b) 接收構成該項傳播的電子傳送信息。” 



⼀一   

 

C2984 14. ** 
 
詳列交互參照：  

23、24、25、26、27、28 (23,24,25,27,28A) 

(1) 製作有關作品的改編本，是受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的版權所限制的

作為。就此而言，當以書面或其他方式記錄該等作品，即為製作改編本。  

(2) 就文學作品、戲劇作品或音樂作品的改編本而作出第 23 至 28 條或第(1)款所指明的
作為中的 任何作為，亦屬受該等作品的版權所限制的作為。就此而言，在作出
該作為時該改編本是否已經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記錄，並不具關鍵性。  

〈* 註─詳列交互參照：第 23、24、25、26、27、28 條*〉  

(3) 在本部中“改編本”(adaptation)─  

(a) 就文學作品(電腦程式除外)或戲劇作品而言，指─  

(i) 該作品的翻譯本；  

(ii) 由戲劇作品轉為非戲劇作品的戲劇作品的版本，或由非戲劇作品轉為戲劇作品

的非戲劇作品的版本(視屬何情況而定)；  

(iii) 全部或主要藉圖畫表達故事或動作的該作品的任何版本，而該等圖畫是適宜 

在書本或在報章、雜誌或相類期刊上複製的；  

(b) 就電腦程式⽽而⾔言，指該程式的編排版本或經更改的版本，或其翻譯本；  

(c) 就音樂作品而言，指該作品的樂曲編排或改編譜。  

(4) 就電腦程式而言，“翻譯本”(translation) 包括由電腦程式轉為電腦語言或代碼的電
腦程式的版本或由電腦語言或代碼轉為電腦程式的電腦程式的版本，或由一種電
腦語言或代碼轉為 另一種電腦語言或代碼的電腦程式的版本。  

(5) 不得自本條而推論甚麼構成或並不構成複製某作品。  
 
. 
 
 



  

 

 

 
C2984 15. 

間接侵犯版權︰進⾏行侵犯版權複製品交易 

(1) 任何人未獲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就該作品的複製品作出以下作為，而他知道或有理 

由相信該複製品是該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即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由 2000 年第 64 號第 2 條修訂)  

(a)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管有該複製品；  

(由 2000 年第 64 號第 2 條代替。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7 條修訂)  

(b) 將該複製品出售、出租、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該複製品；  

 (c)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公開陳列或分發該複製品； 

 或 (由 2000 年第 64 號第 2 條代替。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7 條修訂)  

(d) 並非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亦並非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分發該複製品並 達到損害版

權擁有人的程度。 (由 2000 年第 64 號第 2 條修訂；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7 條修 訂)  

(2) 就第(1)(a)及(c)款而言，有關的貿易或業務是否包含經營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並不具關鍵性。 

(由 2000 年第 64 號第 2 條增補)  

(2) 在第 31(2) 條之後—— 

加⼊ 

“(3) 為施行第 (1)(d) 款，法院在裁定某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 品的分發有否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程

度時，可考慮有 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並尤其可考慮— 

(a) 該項分發的目的； 

(b) 該作品的性質，包括其商業價值 ( 如有的話 )； 

(c) 相對於該作品的整體，被分發的遭複製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 

(d) 分發的方式；及 

(e) 該項分發對版權擁有人所造成的經濟損害 ( 如有的 話 )，包括該項分發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

值的 影響。” 

 

C2986 16 
 

(2) 任何人未獲作品的版權擁有人的特許，藉電訊系統傳送該作品(但並非傳送)，而他

是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將有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接收該傳

送而製作的情況不作出該傳送，則該人即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3) 就第(1)(c)款而言，有關的貿易或業務是否包含經營經特定設計或改裝用以製作版

權作品的複製品的物品，並不具關鍵性。 (由 2000 年第 64 號第 3 條增補)  

 

 



 

  

 

 

 

C2986 17 

侵犯版權複製品  

 

(7) 在本部中，“侵犯版權複製品”(infringing copy) 包括憑藉任何以下條文而被視為侵

犯版權複製品的複製品—  

(a) 第 35B(5)條(輸入的複製品不屬第 35(3)條所指的“侵犯版權複製品”)；  

(b) 第 40B(5)條(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的便於閱讀文本)；  

(c) 第 40C(7)條(指明團體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的便於閱讀文本)；  

(d) 第 40D(2)條(指明團體管有的中間複製品)；  

(e) 第 40D(7)條(指明團體進行交易的中間複製品)；  

(f) 第 41A(7)條(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品)；  

(g) 第 41(5)條(為教學或考試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品)；  

(h) 第 44(3)條(教育機構為教育的目的而製作的紀錄)；  

(i) 第 45(3)條(教育機構為教學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品)；  

(j) 第 46(4)(b)條(圖書館館長、“、博物館館長”。或檔案室負責人倚賴虛假的聲明而製作

的複製品)；  

(k) 第 54A(3)條(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品)；  

(l) 第 64(2)條(在主體複製品轉移時採用電子形式保留的作品的另一份複製品、改編本 

等)；  

(m) 第 72(2)條(為宣傳售賣的藝術作品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品)；或  

(ma) 第 76A(2) 條 ( 供私人和家居使用而製作的複製品 )；或 

(n) 第 77(4)條(為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的目的而製作的複製品)。 

 (由 2007 年第 15 號第 9 條代替)  

 



 

 

 

 

C2988-C2992 18. 批評、評論及新聞報導 

39. 批評、評論、引用及報導和評論時事 
 
(1) 為批評或評論某作品 (有關作品 ) 或另一作品，或為批 評或評論某作品的表演，

而公平處理有關作品，只要符合以下條件，即不屬侵犯有 關作品的任何版權，

而就已發表版本而言，亦不屬侵犯其排印編排的版權— 

(a) 有關作品已向公眾發行或傳播；及 

(b) 該項處理附有足夠的確認聲明 ( 第 (6) 款另有規定者除外 )。 

(2) 不論為批評、評論或其他目的而引用某作品，只要符合以下條件， 

即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a) 該作品已向公眾發行或傳播； 

(b) 該項引用，屬公平處理該作品； 

(c) 該作品是為某特定目的而引用，而引用的程度，不超逾該目的所需的程度；及 

(d) 該項引用附有足夠的確認聲明 ( 第 (6) 款另有規定者除外 )。 

(3) 為報導或評論時事而公平處理某作品，只要附有足夠的 確認聲明 ( 第 (6) 款另有

規定者除外 )，即不屬侵犯該作 品的任何版權，而就已發表版本而言，亦不屬侵犯

其排印編排的版權。 

(4) 在裁定處理作品是否第 (1)、(2)(b) 或 (3) 款所指的公平 處理時，法院須考慮有

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並尤其須考 慮— 

(a)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非牟 利的目的而作出，以及是否屬商業

性質(b) 該作品的性質； (c) 相對於該作品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 

實質分量；及 

(d)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5) 就第 (1)(a) 及 (2)(a) 款而言— 

(a) 如某作品已經以任何方式 ( 不包括向公眾傳播 )， 供給公眾，則該作品即屬已向

公眾發行，供給的方 式可包括— 

(i) 向公眾發放該作品的複製品； 

(ii) 將該作品的複製品，租賃予公眾；及 

(iii) 向公眾表演、陳列、播放或放映該作品；及 

(b) 在斷定某作品是否已向公眾發行或傳播時，不得考慮任何未經授權的作為。 

(6) 就第 (1)(b)、(2)(d) 及 (3) 款而言，如將足夠的確認聲明 附於有關的處理，並非合理地切

實可行，則該項處理不 須附有該聲明。”



一 

 

 

 

 

C2992-C2994 19. 

 

39A. 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及模仿 

(1) 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 某作品， 

不屬侵犯該作品的任何版權。 

(2) 在裁定處理作品是否第 (1) 款所指的公平處理時， 法院 須考慮有關個案的

整體情況，並尤其須考慮— 

(a)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包括該項處理是否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 

以及是否屬商業性質； 

(b) 該作品的性質； 

(c) 相對於該作品的整體，被處理的部分所佔的數量及實質分量；及 

(d)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 

 

C2994 20. 
 
某項作品附帶地包括在藝術作品、聲音紀錄、影片、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內，不屬侵

犯該作品的版權。  

(2) 某項東西的製作若憑藉第(1)款而不屬侵犯版權，則向公眾發放該東西的複製品，
或播放、放映、 “或向公眾傳播該東西”。亦不屬侵犯版權。  

 (3) 蓄意將音樂作品、伴隨音樂而講出或唱出的文字包括在另一作品中，或蓄意將聲音
紀 錄、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中包括音樂作品或該等文字的部分包括在另一作品中，

並不視為附帶地包括在該另⼀一作品中。  

 

C2994 - C2996 21. 

 

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單一便於閱讀文本 

 

C2996 22. 
 

指明團體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多份便於閱讀文本 

 

 

 

 



 

 

 
 

 

 
C2996 23. 

 

中間複製品 

 

(1) 任何根據第 40C 條有權製作原版文本的便於閱讀文本的指明團體，可管有任何
在製作該便於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的該原版文本的中間複製品，但—  
(a) 該指明團體只可為製作更多便於閱讀文本的目的，而管有該中間複製品；及  

(b) 該指明團體必須在已不需再為該目的而管有該中間複製品之後的 3 個月內， 

將之銷毀。  

(2) 任何並非按照第(1)款管有的中間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  

(3) 指明團體可將根據第(1)款管有的中間複製品，借予或轉移予另一同樣 

根據第 40C 條有權製作有關版權作品的便於閱讀⽂文本的指明團體。  

(4) 指明團體必須—  

(a) 在借出或轉移中間複製品之前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將其借出或轉移 

該中間複製品的意向，通知有關版權擁有人；或  

(b) 在借出或轉移中間複製品之後的一段合理時間內， 

將它已借出或轉移該中間複製品一事，通知有關版權擁有人。  

(5) 如指明團體在作出合理查究後，仍不能確定有關版權擁有人的身分及聯絡方法的

詳細資料，則第(4)款的規定不適用。  

(6) 指明團體如就借出或轉移本條所指的中間複製品收取費用，該費用不得超逾為

借出或轉移該中間複製品而招致的成本。  

(7) 凡任何中間複製品(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品者)按照本條被管有、 

借出或轉移，但其後該中間複製品被用以進行交易，則—  

(a) 就該交易而言，該中間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及  

(b)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言， 

該中間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  

(8)請改為“(8) 就第 (7) 款而言，某中間複製品如 

(a) 由某人 ( 根據第 (1) 款有權管有該複製品的指明團 體或根據第 (3) 款獲借出或轉

移該複製品的指明團 體除外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 或業務的

過程中，公開陳列或分發；或 

(b) 被出售或出租、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或為出售或出租而被展示， 

即屬被用以進行交易。”



 

 

 

 

C2998-3000 24.  
 
修訂第 41A 條 ( 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作的公平處理 ) 

 
C3000-3002 25.  

 
修訂第 41 條 ( 為教學或考試的目的而作出的事情 ) 

 
C3002-3006 26.  

 
修訂第 44 條 ( 由教育機構製作廣播及有線傳播節目的紀錄 ) 

 
C3006-30012 27. 

 
修訂第 45 條 (教育機構或學生將已發表作品中的片段藉翻印複製)  

 
C3012-C3026 28-36. 

 

圖書館館長+檔案室負責人 

 
 
C3026 37. 

 
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公平處理 

 

公共行政  

(1)  政府、行政會議、司法機構或任何區議會如為有效率地處理緊急事務的 

目的，而公平處理任何作品，即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而就已發表版本而言，此舉亦

不屬侵犯其排印編排的版權 
(3) 凡任何複製品(若非因本條即屬侵犯版權複製品者)按照本條製作，但其後 該

複製品被用以進行交易，則—  

(a) 就該交易而⾔言，該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及  

(b) 如該交易侵犯版權，則就所有其後的目的而言，該複製品須視為侵犯版權 複製品。  

(4)請改為“(4) 就第 (3) 款⽽而⾔言，某複製品如— 

(a) 在並非為第 (1) 款所述的目的之情況下，為任何貿 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
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被 管有、公開陳列或分發；或 

(b) 被出售或出租、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或為出售或 

出租而被展示，即屬被用以進行交易。” 

 

 

 

 

 

 

 



 

 

 

 

C3026-3028 38. 
 
(1) 為法定研訊的程序的目的而作出任何事情，並不屬侵犯版權。  

(2) 為報導公開進⾏行的該等程序的目的而作出任何事情，並不屬侵犯版權；但這不
得解釋 為授 
權任何人複製本身是該等程序的已發表報導的作品。  

(3) 向公眾報 告書的文本，並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向公眾傳播法定研訊的

報告書 ( 載有某作品或其材料者 )， 或向公眾發放該報告書的⽂文本，並不屬

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4) 在本條中─  
“法定研訊”(statutory inquiry) 指─  

(a) 依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第 86 章)進行的研訊或調查；或  

(b) 由條例或根據條例所施加的責任或由條例或根據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而進行的
研訊或 調查。 

 

C3028-3030 39. 

(2)請改為 (2) 凡依據法例規定，某些材料須開放予公眾查閱，如由適 當的人或在

其授權下，複製該等材料、向公眾傳播該等材料或向公眾發放該等材料的複製品，

而目的是讓公眾 可在較方便的時間或地點查閱該等材料，或是為方便行使某項權利 

( 該法例規定是為其行使⽽施加的 )，則該項複製、傳播或發放”並不屬侵犯版權。 

(3) 凡依據法例規定須開放予公眾查閱的材料，或法定登記冊內的材料，載有⼀一

般人感興 趣的科學、技術、商業或經濟方面的資料，如由適當的人或在其授權下，
複製該等材料、向公眾傳播該等材料 或向公眾發放該等材料的複製品，而目的是
使該等資料得以傳布，則該項複製、傳播或發放並不屬侵犯版權。” 

 

C0330 40.  
 

修訂第 57 條 ( 在公務過程中傳達給政府的材料 ) 

 

C3032 41.**** 
 

修訂第 65 條 ( 因向公眾(傳播)作品而允許作出的某些作為 ) 

 

凡某作品在技術上需要製作一項短暫存在和附帶的複製品， 

則儘管有第 23 條的規定，該項製作並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凡某作品在向公眾傳播，而為讓公眾中任何⼈人觀看或聆聽該作品，技術 

上需要製作一項短暫存在和附帶的複製品，則儘管有第 23 條的規定，該 項製

作並不屬侵犯該作品的版權。 

 



 

 

 

 

C3032-3034 42. 
 
“65A. 由服務提供者作出的臨時複製 

(1) 在符合以下規定的情況下，服務提供者製作及儲存某作品的複製品， 

不屬侵犯版權— 

(a) 製作及儲存該複製品的唯一目的，是令該服務提供者 

能更有效率地透過網絡傳送該作品； 

(b) 製作及儲存該複製品是某科技過程中一個自動及必要的部分， 

而該過程並不改動該作品，亦不干擾合法使用科技以取得該作品的使用情況的
數據； 

(c) 儲存該複製品是暫時性的； 

(d) 該服務提供者按照合理的行業常規，更新儲存該複製品的數據庫； 

(e) 該服務提供者遵守接達該作品的條件 ( 如有的話 )；及 

(f) 該服務提供者一旦實際知悉以下任何一項事實，便從速移除該複製品， 

或使其不能被接達— 

(i) 該複製品是自某來源處製作的，而該作品已從該處被移除；或 

(ii) 該複製品是自某來源處製作的，而該作品已不 

能在該處被接達。 

(2) 在本條中— 

服務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 指藉電⼦子設備或網絡 ( 或同時藉兩者 )， 

提供任何聯線服務或為任何聯線服務操作設施的人； 

寄存 (hosting) 指應使用者的指令，在網絡伺服器或任何電子檢索系統中提供空間，

以儲存資料或材料；資料搜尋工具 (information location tools) 指連接 

或指引使用者至某聯線位置的工具， 例如目錄、索引、參考點、指⽰示器或超文本連結； 

路由選擇 (routing) 指引導或選擇傳送數據的方法或路徑； 

聯線服務 (online service) 包括— 

  (a)傳送使用者所選擇的材料，或為該材料作出路由選擇， 

  或為該材料的數碼聯線通訊提供連接，而該等數碼聯線通訊， 

  是在使用者指明的超過⼀一個點之間 或之中進行的； 

(b) 寄存使用者能接達的資料或材料； 

(c) 在使用者能接達的系統或網絡儲存資料或材料； 

(d) 藉使用資料搜尋工具，連接或指引使用者至某聯線位置；及 

(e) 向使用者提供聯線社交網絡服務。 

 

        本人再誠心祈求貴委員會貴委員會撤回修訂此《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倘若貴委員

會決意修訂，祈望能以本人以上提供的建議作修訂之用，能夠制定對香港居民尊重、公平公正和不

會侵犯言論及創作自由，得到所有香港人認同，達致雙贏局面。 

 

鈞安 

 

香港市民陳小姐上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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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漠視創作人

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

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

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

做，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沒有

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所欲而調整，變成

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

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

口味而被拒絕使用。  

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他們這種

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歌被人『改』了，以致受到其他

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

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的言論自由？！2014 修訂

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人費解。 

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

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因是：走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

技巧。 

但是，倘若她認真演繹，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

和刑責。從歌星和唱片公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弄歌手的

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大力支持「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

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

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

金錢收入」。 

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

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

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

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 

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

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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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 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上的取

代。把民間使用豁免, 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 改編權由誰擁有, 

並不會跟那些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

權公約爲藉口, 拒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 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 就是別有用

心。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 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 

「諷刺」, 「滑稽」, 「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

得不到保障, 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 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 連

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 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 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

抗衡到底, 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我強烈支持「UGC 方案」, 「UGC

方案」的豁免部份, 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 把「UGC 方案」寫進法例中, 

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 方

案」, 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 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

的東西, 例如對公眾言論, 表達及創作之自由, 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 與公義對着

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 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 合公義權

利的「UGC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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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乃香港的寶貴資源。然而，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

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

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

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現時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已向版

權人利益極端傾斜。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錢，大幅

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源，以牟利他們

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現時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

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例如未獲授

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

義)，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

消失，版權人絕對有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

表達方式不息微才怪。至於豁免戲仿方案仍是漏洞處處。 

 

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引用等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

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

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更何況政府傾向

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

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作自由也讓人感到擔憂。 

 

另外，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

合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

已經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約。 

 

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對人權保護的深遠影

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如何重要，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國際公認的表達自

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因此，本人熱切盼望政府正視民

意，重新考慮擱置推行該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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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少意見: 
 
-非牟利創作  

 

-引述原出處 

 

 發佈二創作品時在合理情況下引述原作出處和有關資料 

 

-無取代原作 

 

 二創作品不能取代原作品的市場和損害版權利益 

 

 

只要符合以上條件，網民的二創作品就能得到民責和刑責豁免 

 

 

 

如果條例太多太複雜, 一般創作人只會被嚇怕和覺得太煩擾從而不創作,  
 

這樣只會埋沒人的發揮, 自由空間自我萎縮, 只會退步. 
 

再者, 二創也可以激發更多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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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

專有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

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

化傳播權利被蠶蝕。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

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把所有電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

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合適的制衡，故提出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

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

提出的「UGC 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

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

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

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

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行，作雙軌

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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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

「會令分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

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

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

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

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我無法接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

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

將侵權定義並未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

民間蠢蠢欲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

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

慢漫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

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

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

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

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同時

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

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出，我們有更好選

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

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

方式不獲豁免，不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

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

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合市民所

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

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

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

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連現在這

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

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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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的是：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

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

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

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

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

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

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

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

「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

於宣佈，這只是一場騙人的 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

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

義爲敵。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

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

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

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

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

說成為其度身訂造也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

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犯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

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義裏，官員故意

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

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政府以科技中立及應付未能預知的

科技發展為名，將所有以電子傳播方式納入版權法的民事及刑事

法網下，其範圍之廣足以包括沒有實體的複製。可惜到現時為

止，政府能舉出現行法例下未能保障的例子卻只有一個——串

流。更遺憾的是政府在未有為市民提供足夠保護下，仍堅決以牛

刀殺雞，不惜殺錯良民。因此，《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仍舊是惡法一條，依然是屠殺創作及表達自由的網絡廿三。我認

為政府應以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

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

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

的專有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

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

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由於傳播權利囊括一切電子傳播方

式，唯有開放式豁免如「衍生豁免」(UGC) 方能有足夠彈性抗衡

此惡法及在版權人及市民的表達及創作自由取得平衡。如政府認

為較美國「公平使用」更嚴謹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未能

乎合「三步檢驗」，香港特區政府理應向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及

加拿大作出提訴，指其版權豁免違反國際公約。我支持「同人方

案」，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

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

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

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擔心這是

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

而無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

侵權不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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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

權法圈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

切的保障。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

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豁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

所以今天也不能寫——若是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

修訂。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

豁免某幾類創作如：「戲仿」、「諷刺」、「滑稽」、「模

仿」、時事評論及引用等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

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

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

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

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

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

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 政府勾結版權奸商，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

用，漠視創作人權益。到了立法咨詢期，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

豁免二創創作，他們就虛晃一招，放路邊風聲，表示版權商正建

議政府資助，設立授權收費網站，有其定價，可供查閱和方便授

權云云。令人髮指的是，此事與政府無關，若他們有心做，早就

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己的網站之上，不會像現在般，黑箱作業、

沒有明碼實價之餘，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出海鮮價，隨奸商

所欲而調整，變成毫無公眾規管、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即

使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

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

用。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IFPI 總裁馮添枝正好不是

親口說，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一定要保障的。假若有歌手的

歌被人『改』了，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 censor，令他不能再唱這

首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當要具備呢？」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

的審查權，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的言論自由？！合理使用版權

作品以保障二次創作及表達自由等的公眾利益。政府試圖以創作

內容劃分豁免範圍，零碎地豁免某些合理使用，變相限制創作自

由，違反資訊多元原則，並不能維持合理平衡。我認為政府應以

民間的 UGC 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

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

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

的專有權利，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

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

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2014 修訂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令

人費解。例如：一個網民在 YouTube 視頻裏演繹一首歌，如果歌

曲唱得走調，她就可以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原因是：走

調的部份可能旨在評論原唱者的歌唱技巧。但是，倘若她認真演

繹，把歌曲唱得悅耳，她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

責。從歌星和唱片公司而言，當香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

弄歌手的法例，又有什麼好處呢？我認同「UGC 方案」，

「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只爲個

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僅

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

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

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

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網絡中，資訊爆炸，瓦解了過去資訊的模

式，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

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

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

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我無法

接受 2014 年版權修訂草案下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

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

由「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

動。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

戶被罰事件、多宗 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

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

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

自創音樂卻遭 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

件……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

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不

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

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有的空間。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



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

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

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

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

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 香港版權法修訂 2014 最墮落的地方，是香港政府在修訂案中嚴

重向版權持有人利益傾斜。版權持有人更有一種恩主心態，給予

市民豁免有如施捨給乞兒一樣，一臉「給你就是人情，不給我也

有硬道理」。而政府更搬出「創作自由不是絕對的權利」為版權

人護航，並為限制市民創作、言論、表達自由正名。2014 修訂

（戲仿、模仿、諷刺、滑稽、時事評論及引用）豁免限制多，而

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

奸商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

樂圈的音樂文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

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

達諷治以外的聲音？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

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

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

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

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

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

合法權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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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文字]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

作，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 12 至 19 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

段，使創作變成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

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傳播」，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

為由，把所有電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管制。因此，聯盟要求對此無

限大的修訂作出合適的制衡，故提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式。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

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

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

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

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

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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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委員會： 
 
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使「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

是商業作品，還是非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

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

障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極大。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

它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

貿易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

或相類似的基準。 

 

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

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

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 

 

我認同「UGC 方案」，「UGC 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

步檢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

合第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 方案」要求

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

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

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

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再者這樣做會握殺創作自由，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化的國際社會，理應

包容和接納各類型的創作，推動創意工業而非握殺創作。 

 

一香港市民 

15／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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